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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論之研究 

李增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教授 

摘   要 

本文主旨在論述《老子》之道，前言論及研究《老子》之概況與重要。其本論在論述

《老子》道之意義，道之論證，道之道體，道與宇宙（空間、時間）。道相之描述：一、大、

獨立、不改、恆常、超然、無極、普遍。其在道性道用上，詳論其真精、樸素、無為、自

然。而後再論道紀、道動。最後再論《老子》之道與物論之關係，即是詳述道與萬物之關

係，物及萬物之辨，道德與本質、萬物之變化，萬物之關係論等，最後總結論。 

關鍵字：道、德、有、無、真、樸、無為、自然、式、紀、動靜、反、物、萬物。 

 

 

 

 

 

 

 

 

 

 

 

 

 

 

 

通訊作者. 04-8876660 ext.7013 

E-mail address：leetseng@mdu.edu.tw 



老子道論之研究／李增 

64 

壹、前言 

形上學是哲學領域的基礎，研究哲學

所有領域共同根據的基本原理原則，所有

哲學範疇都不能缺少它；因為如果任何哲

學領域排斥了形上學的根本原理，那麼這

個領域即是缺乏它的理論根由及立論的所

本，則這個哲學理論便動搖不穩而有倒塌

之慮。所以，任何哲學體系都不能缺少形

上學。設若有人反對形上學，它便要提出

反對的根本理由，如此，這也是形上學。

所以任何哲學體系都不能缺少形上學。 

而在中國哲學領域中《易繫辭》云：「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老子

之道便是形上學，而老子是在中國哲學史

中首先建立以道為核心而立論的形上學。

老子之「道的形上學」，雖在老子之後的中

國形上學史的發展，其核心名詞雖隨朝代

的更易而有同質異詞與同辭異義的變化，

例如太極、氣、天、玄、無極、天理，以

太等等的殊異，但基本的架構及論式，仍

然脫離不了老子的道之形上學的模式。是

故為了了解中國形上學思想的傳遞，精細

研究《老子》之道論是有其必要的。 

本文則就《老子》之道為形上學之本

根，道之意義，道之自證，道體（道之本

體），道相（道之屬性：道相、道性、道用、

道理、道動、道與萬物而申論之：一方面

就《老子》之道本身做研究，另一面也嘗

試探以老子之道做中國形上學之基本架式

之可能，以做為往下伸延建立研究中國形

上學的基礎。 

 

 

貳、本論 

一、道之意義 

既然老子之《老子》1之道是老子道家

形上學的核心觀念，然而，道的意義是什

麼？則明瞭道之意義便是首要的工作。 

從「道」字的古文寫法，「 」（散氏

盤）。「 」（貉子卣），「 」（說文解字）。

由此可見，「道」之古字字形字義即是《說

                                                           
1 關於老子其人、其事、其書之傳，自古至今，

議論紛紜，最早之傳見之於司馬遷，《史記》

卷六十三，＜老莊申韓列傳＞：「老子者，楚

苦縣厲鄊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

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吏也。孔子適周將問禮

於老子。…孔子謂其弟子曰：『吾今日見老

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

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

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

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

人也，…。」史公所述老子所著書，稱為《老

子》或《道德經》其書主要分上下篇，字數

與現今通行本之王弼註，或河上公註，或與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相符合，

但因史公在其傳之後有疑詞「或曰，老萊子」

卻引起對老子之姓名，生平時代，人物及其

書《老子》是否為老子所著之問題爭論紛紜，

尤以民初至今為甚，激起研究老學學者的論

戰，例如顧頡剛所編《古史辨》第四冊，303
頁 1520 頁，收集有胡適、梁啟超、張煦、張

壽林、唐蘭、高亨、黃方剛、錢穆、素癡、

馮友蘭、張季同、羅根澤、顧頡剛等文的爭

論，「關於《老子》考證的結論眾說紛紜，莫

衷一是。」見當代學者劉笑敢博士《老子》

（台北：東大出版社，民 86 年）第一章，頁

9。(本文引文多引此書，以下簡稱劉笑敢

書)。劉氏之研究老子及《老子》書之爭議甚

詳。本文以研究《老子》之<老子道論>為主，

以老子之「道」為中國哲學領域中之形上學

之奠立者，採取以哲學分析法以詮釋其義

理，而以王弼註，河上公註，帛書老子之版

本為主，其考證，校詁則尊重參考學者之意

見而採納之，以為老子著《道德經》（或稱《老

子》，以下引文，僅引篇章之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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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解字》說「道，所行道也，从辵首」，《爾

雅》謂「一達之謂道。」由「道」字古字

形可見，道為人之路所意向之處，而欲達

而行之目的地，其間則有必經之途，此即

道路也。故其本義作「所行道也。」是故

「由此達彼所行經之路稱之曰道。」由此

「道」之原義引出許多衍義。即道之功能

要在能「通」，道是延引人到目的地，故曰

「導」。道為人之所向，故為目的，故引伸

為萬物與人之最高源流與歸趨之目的；道

為人與萬物之所由，人必按此途徑所行故

引伸出為有規侓、規則、道理。道為引導

人所達之目的，是故有方法，道術之意義。

道為人首之所向，是為人生所欲達到之理

想與真理之最高標準，道為人道所思所想

所知而欲表達而出，其發出於聲即是言

語，故道有為言說之意義。道為人之所行

道而達之，即人有所見、有所知而總有所

得，即為道德。這是「道」字從原始字義

引伸出的一般相關的意義。由此觀之；若

將這些意義將其爬梳整理即可將其系統化

成一哲學思想即可做總括宇宙之所一，為

萬物之所由，其行在萬物變化之中即是道

理、規範、律則。而道為人所欲了解的真

理與理想，而欲通達之則必有方法與技

術，也必要有言說之道。 

（一）：道之字義 

在先秦老子之前，「道」字在經書，諸

子當中為一般意義，《老子》即將「道」字

用在其哲學思想中做為形上學的根本的一

個核心觀念。但在《老子》文本裏，老子

對道字的描述在文本不同的字句中亦有各

種不同的涵義。例如，唐君毅先生指出有

「六義」2，嚴靈峯老師以哲學的範疇分類

為道體、道理、道用、道術3。牟宗三先生

認為境界之道4。先賢這樣分類法，是相當

有意義的，不過他們彼此之間亦有同異與

衝突之處5，但從諸位先生的議論當中，仍

然能獲得到寶貴的啟示6。 

再從《老子》的各種文本中，雖有古

今各種版本文字的差異，這是訓詁、校斟

                                                           
2 唐君毅先生云：「《老子》書中道之一辭，共

凡六十七見。試析其義，略得其六。道之第

一義，為略同於今所謂自然律則，宇宙原理，

或萬物之共同之理者。…第二義，則明顯的

指一實有之存在者，或一形而上之存在的實

體或實理者。…所謂實者，即謂非假法，非

抽象的有，而自有實作用及實相之真實存在

之實體或實理。此雖非如形體之具體，然亦

非抽象的思維所對之規律形式之只為抽象的

有，而為形而上之具體的存在者也。此義之

道，為論老子之形而上學，恆最重視之義。…
第三義，道相之道，乃以第二義之實體義之

道之相為道。此道相初即為道體之相。…第

四義，問德之道。…第五義，修德之道及其

他生活之道。…第六義，為指一種事物之狀

態，或以一種人之心境或人格狀態，而以道

之一名為其狀辭。」老子言道之六義，見唐

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台北：台灣

學書局印行，民 67 年），頁 348－365，第十

一章，原道上。唐氏所述為精闢之論。 
3 嚴靈峯先生將《老子》之道分為道體、道理、

道用、道術。見嚴靈峯《道家四子新論》（台

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五十七年），頁 23
－167。 

4 牟宗三先生說：「假如把道家義理看成是一個

形上學，那它便是一個境界形態的形而上

學。」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民 72 年），第七講，頁 128。 
5 劉笑敢教授所著《老子》(仝註 1)，所研重點

在自然，無為觀念，而未對「道」，「德」做

研究，大異於唐君毅，嚴靈峯前輩。 
6 仝註 2：本文採納唐君毅先其形上學之道為

本根論點，認為老子之道為實「有」論者為

主幹。而以其他五義，道理、道相、道德、

道狀配合之。其在道「德」方面則以倫理學

論述之，見作者＜老子德之研究＞乙文。本

文則以道體為主，將其它屬性配合之，成一

有機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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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的學問7，本文從其中從其大同，注

意其差異，斟酌取捨。一方面可根據《老

子》章節文句中歸納分類於範疇中，道體、

道相（道象）、道動、道式、道物、道性、

道器、道真、知道、道言、道名中以訓詁

《老子》「道」字的各種涵義，另外即是根

據《老子》的思想體系抽象出其定義。做

為貫穿其思想體系的「一貫之道」。以此做

為其形上學，本體論，宇宙論的根本之基

點，而後以此貫透於《老子》的其它之知

識論、道德論（倫理學），人生論，政治哲

學等等。 

在《老子》文本中道之多方意義方面：

最主要的意義即是做為宇宙天地萬物本根

的永恆道體之意義上，即是「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

曰道」＜二十五章＞的「道」字，此道是

為永恆存有，故為「常道」＜一章＞。此

道為惟一不二之「獨立不改（不變）」且普

遍，周行無所不包的實體，因其中有精、

有真、有信，故「道之為物」＜二十一章

＞為其實有的道體，為宇宙萬物之本根。

其次從道體的附屬性而言之：道之動有規

律的「天道」＜七十九章＞，是謂「道紀」

＜十四章＞，道為制限賦與萬物之性理之

範式者是為有「道式」，這是從形上學、本

體論、宇宙論所展顯的客觀道體之道。其

次《老子》之道從認識論（知識論）、修養

論、道德論上人的主觀意境而言之，則有

「道可道，非常道」中人所意識認知上的
                                                           

7 研究《老子》的學問有多面向，有的從哲學

方面，有的從校斟、訓詁、版本、註解、修

辭方面，有的從人生慧方面，有的從兵學，

醫學方面，樣式繁多，本文則關注其形上學

之道之哲學詮釋方面。 

「道」，與言說之道，客觀永恆之道，亦有

人所體認形成學問、知識之學術理論的「聞

道」＜四十一章＞，亦有修養「古之善為

道者」＜六十五章＞有成的「唯有道者」

＜七十七章＞，以及有「從事於道者，道

者同於道」＜二十三章＞的道德之道，以

及修煉「長生久視之」方技治國技術等方

法之道。總言之：在《老子》所論述之道：

道有客觀之道；這是指涉宇宙萬物本根之

道，亦有人主觀之道，這是指涉人之在知

識、學術、道德、修養、治術方法技術之

道，或有學者從主觀唯心論觀點稱之曰：

「意境之道」。8而無論從主觀、客觀言道，

雖兩者有所殊別，然而卻以宇宙萬物本根

之道為主體而可統攝其它成為一體系。因

此《老子》道之定義上可說：道為總括宇

宙萬物之整體之大一，無所不包之大一，

為宇宙萬物之本根。在客觀上涵括無有之

境，在主觀上為人所體認之道，為無所不

包之知識。 

（二）：形上學之道 

                                                           
8 仝註 4。牟宗三先生說：「道家式的形而上學，

說存有論就是道家式的存有論，特點就在以

主觀的方式講無講有。」頁 102，牟氏又說：

「它（道家）的形而上學是境界形態的形上

學。」頁 121。筆者，以為從存有（本體論）

論而言《老子》的形而上學之道是客觀實有

論。然而從認識論上而言，人的對客觀之道

的認識所得的知「道」，則是個人的理解狀

況，以牟氏的話而言之，是個人所體會到的

「意境」內的道，這道便是主觀認知之道。

對一個中庸的實在論者（譬如亞里斯多德）

而言，承認有客觀之「有」，也承認人有認知

之能力，能認知客觀之「有」，但所得之知「道」

並不完全。換言之：認知者因各人資質、性

別年齡差異，所知「道」者即有差異，這是

牟氏的「境界」之道的差異。但亞里斯多德

並不因如此差異狀態就消除客觀之道之存有

而歸攝於心之唯識之道。這點是牟氏境界之

道與亞氏的中庸實在論者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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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上學是研究宇宙萬物現象之背後基

礎最根本的一個不可或缺，不可動搖的基

本點。《老子》的道論便是形上學，其最不

可否定其存有，其基本的立足點便是

「道」。 

《老子》的「道」是「自本自根」9，

「自古以固存」，自然而有的「有」本體，

這個實有本體稱為「道體」，生天、生地、

生萬物。是故於先天地而自有自在自存者

為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的「無狀之狀，

無象之象」的狀象，此者稱之為「無」，而

有形、有狀、有象的萬物之母稱之為「有」，

是故道具備「無」、「有」兩面向。道便是

大有，統一「有」形之有與「無」形之有

的大有，亦稱之為大一常有。由此觀之：

道是自己而然之「自然」而「有」，是不依

恃於「它者」條件制約的「獨立」的「自

立體」，是永久常存不變的「存有」。道是

自有而又生發萬物之「根」，自己獨有而又

為宇宙萬物存有之所「本」。所以道為自本

自根又為宇宙萬物之所本所根之道體。是

故《老子》文本中之「有」有兩義：一是

＜二十五章＞「有物混成之有」為宇宙萬

物本體為一存有「Being」，而＜一章＞、

＜二章＞、＜四十章＞為「有無」相對之

                                                           
9 无《莊子》＜大宗師＞云：「夫道有情有信，

无為 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

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

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長於上古

而不為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莊

子這段道的描述，對《老子》之道為「有物

混成，先天地生。」「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其中有信」；「無名天地之先，有名萬物之

母」；「昔之得一者，天得之以清。」；「象帝

之先」等等最佳的綜合與詮釋。總而言之：《老

子》之道是自有者，是實有論者，為宇宙萬

物之本根。涵括有無，包容宇宙，是性理之

授予者，萬物得之以成。 

小「有」（being）。 

道包涵無限空間與無限時間的宇宙，

所謂「宇宙」東西南北上下是為「宇」，「宇」

即是「空間」，也稱為「界」：古今往來稱

為「宙」也即是時間，亦稱之為「世」，宇

宙也是俗稱之世界10。因為其在於宇审是

為「汎」與「久」，換言之：「道為久」，即

是在時間上是無始無終的永恆，《老子》稱

之為「常道」，或「恆道」，在空間為「廣

汎」與「大」，即是至大無外，至小無內。 

道是「有」，超然萬物但又與萬物一

體，即是「道」為「有物混成」＜二十五

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五十一章＞。所謂「有物混成」，即是「有

－物－混－成」，「有」是道之「常有」，道

為物之始，其物之「元質」《老子》稱之為

「樸」其特徵為微、眇、小、玄、未形，

具潛能之質，漢人稱之為「太素」、「太質」
11經過「混」合道之理型（道式），道之動

之規律（道紀），道之勢，物形之而後勢使

之「成」，是故所謂「混」之變化者，即是

生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而「成」

其「器」物，即是「成」在其「有物混成」

過程中，物生於道，道落實在物是為「德

                                                           
10 道包括宇宙，即是包括無限空間與無限時

无 无間。《莊子》云：道「出 本，入 竅。有

无 无實而 乎處有長而 乎本剽（標）。有所出

无 无而 竅者有實。有實而 乎處者宇也，有長

无而 本剽者宙也。」＜庚桑楚＞ 
11 漢人所撰：《周易乾鑿度》云：「有太易、有

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見氣

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

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而未離，故曰渾

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相離。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

無形畔。」《列子、天瑞》亦有此文。太素

即是氣將凝成樸之質點，樸為氣形質而未離

渾淪之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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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之」而有形，稱之為「萬物」；物壯則老，

老則失道，是為「不道」，「不道早已」，又

返歸於道。稱之為無，而道則「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萬物則生生之謂易，易則生死

更化，消息不已，呈現與消失，便是「有

無相生」。是以道在萬物為「有」，道超然

於具體之物而無形稱之為「無」。 

而道總包宇宙萬物，其廣汎於萬物巨

大無所不包是為「大」，內在萬物之細微則

為「小」。近人以受西洋科學原子論影響，

譚嗣同解「小」為「以太」12，嚴靈峰先

生或解「玄」為「原子」13。然而不論「大」

與「小」，道則與宇宙萬物為一體是為「大

一」，為萬物有古今，道則無古今；萬物有

方位，佔據有地方與空間，道則涵括無東

西南北的無限空間；道又為萬物之本，故

道稱之為根。 

                                                           
12 譚嗣同云：「徧法界、虛空界、眾生界、有

至大之精微，無所不膠粘，不貫洽，不筦絡，

而充滿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

聲，口鼻不得而臭味，無以名之，名之曰『以

太』」（頁 9）「原質猶有七十三之異，至於

原質之原，則一以太而已矣。」見《譚嗣同

全集》（台北：華世出版社印行，民 66 年），

頁 22。譚氏以化學之原質「以太」代替《老

子》之精、微、小。 
13 《老子》描述道之在「微」與「小」。近人

以受西洋物理學，化學之影響分別把「小」

峯解為原子、電子。嚴靈 先生解＜一章＞「玄

之又玄」云：「同出於玄者，亦即有與無兩

者皆由『玄』所生者也。按『玄』字古文作

，頗類今日科學細胞（Cell），原子(Aton)
或電子(Electron) 幺之假設，具有與古文『 』

幺 幺字近似，『 』之意義為 小微妙。說文云：

幺『玄，幽遠也。』蓋幽字從兩『 』也。是

則 ， 有 與 無 亦 相 當 於 西 文 Being 與

Non-being 峯矣。」見嚴靈 《道家四子新論》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57 年）。嚴先

生以唯物論觀點論道之質在物質之原子。即

《老子》之「其中有精」之「精」。 
 

道為萬物之始，是為萬物之原，原為

源流，元為最高點是為「太極」，道又超越

「太極」是為無極。 

 

二、道存有論證 

然則何以證明有「道」，換言之：即如

何證明道體之存有，在老子就以直觀地

說：「有物混成，強之名曰道。」直接了當

地說：「道可道」，似乎是個獨斷論者，然

而，根據《老子》文本中仍然可以體會出

其有論證之存有者，其論證雖有各種不同

的進路，然而殊途同歸，道通為一，分別

敘述之： 

首先：《老子》之斷言道體之存有自證

之證明，即是「存有即自證為存有」，「存

有不可否定性」則是「道法自然」自然之

「顯明性」，自然是自己而然，自己本然如

此。道是「獨立」之存有，不需也不須他

因以論證之。因為道是整體的「大一」，這

大一無所不包，所以道即是一切「存有」，

凡是有欲要論證道之者即是被包括在道之

內，是以論證者也被包涵在道之內，而論

證者自己本身之先在條件，要承認自己是

「存有者」才能論證證道具有此先決條

件，否則不能論證。論證者承認自己存有，

論證者存有被包涵於道之存有之內，所以

道是存有。反之，論證者若是懷疑不能證

道之存有，則先要承認自己是懷疑的「存

有者」，否則其懷疑不能成立，若他承認是

懷疑的「存有者」，則道為包括「存有者」，

則道為存有即成立；若他懷疑其懷疑，則

其懷疑不能成立，則懷疑道之論證也不能

成立。總言之：既就論證者之存有而言，

則道之存有也存有，則是通過自我存有的

顯明性而證道的存有的顯明性之論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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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的。 

其次，則以「有」，「無」的本體論論

證：《老子》之道包括「無」與「有」。「無，

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一章

＞而「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

十章＞，「有無相生」＜二章＞；換言之：

論證者必先存有於萬物之中，而萬物是有

形有狀之「有」，「有」之背後本根是無形

無狀之「無」；而無則為有之本，王弼注曰：

「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

物以之生，故緜緜若存也。」＜六章王弼

註＞「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

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四十章王註＞是故道之存有是由萬物見

「有」，由「有」推論「無」，由「無」能

生，則必知有「能生」之為「有」，故「無」

仍是「有」也，道涵括先天地生之「無」

與「萬物」之母之「有」，是以道體為恆有

之存有。這是王弼由「道取無物而不由

也」，由「由」推論證有道14。 

再者，道之存有論證則是由「有物混

成」，由萬物殊異之「成」，而「成」其各

別類差個體之成物，如天得之以高，海得

之以深，鳥得之以飛，魚得之以游。《韓非

子、解老》即是從萬物之所「得之以」成

                                                           
14 王弼註中由萬物所「由」生而證道之「有」

之文句很多，例＜五十一章註＞「道生之」：

萬物「何由而生，道也。…凡物之所以生，

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莫不

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至道也。…道者

萬物之所由也。」又＜三十四章＞註：「萬

物皆由道而生。」《老子》之「無」，一般學

者認為老子之無，並非絕對虛無。何宴、王

弼之註「道，無也」，也非真無，而是與萬

物有形、有象、有狀相反之無形、無狀、無

象之「大象」。 
 

而推證「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

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

所以成也。故曰道。」以證《老子》「天得

一以清，地得之以寧。谷得一為盈，神得

一為靈…。」＜三十九章＞萬物得「一」

以生，一由道生一，則是得道之一，一由

「道生一」＜四十二章＞，故生一者，道

也。萬物以「混成」為存在物，則萬物由

「得之以成之一」為存有，具有本質之性，

則生一之道體為存有。此者「由之生」與

「得之以」以論證道體為「存有」。 

由這些論證看來，《老子》之道是形上

學中最本根的存有者，是「其中有精，其

精甚真，其中有信」的實有論者，而不是

虛無論者。 

 

三、道體 

由此可見，「道」是《老子》哲學體系

中的最主要，最核心的形上學的根本的基

點，這是最不可否認，不可或缺的一點，

否定了道之存有，即是推跨《老子》的思

想體系。然則《老子》的「道」是什麼？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常道」

惚兮恍兮；玄之又玄的不可名，「道隱無

名」，「道常無名」無柰地僅能強之名，字

之曰「道」。雖然所道非常道，但「道可道」，

道仍然能「可道」，可強之名曰道，只是道

之出於口為「言」，其所出之言為「名」，

名與言不足以盡意，意不足以盡物；是以

所道不能全等於「常道」，然則以上已知道

之「道體」之存有可證知，道體之性相難

以盡述。仍可強之名曰道。是以綜觀《老

子》文本之意：道體可描述為涵蓋宇宙萬

物，無所不包，無所不在的整體的「大一」。

道是宇宙萬物的本根，既內在於萬物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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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又超然於天地萬物是為「無」，道體是

包括「有」與「無」的「大有」，亦稱為「大

一」。 

道體是道之主體，其本體即是包括「有

物混成」，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是「存有」或大有，其本體即附有屬性。

而道之為「有物混成」中的「有」；「物」

為道體實現於萬物的「樸」質，「混」則是

性、理、動、質、勢之物形之「融合」；勢

則是天時、地利、陰陽推移，道動而成器

物，故道體為「存有」本身，存有之在為

存在，存在者則展顯具有本質與屬性，是

故道質、道性、道象、道動、宇宙、時間、

空間為等「混」而為道體之「屬性」。 

而所謂「混」者：《說文》：「混，豐流

也。」《段注》：「盛滿之流也。」由此可見

「混」之原義為「豐流」。若盛滿之流，則

其流之所以豐盛，必其上流有數細流之合

混而為一。其次盛滿之流不能清淨，必有

雜物而渾注而混濁。是以混必是數物之

合。萬物之成為「器物」，必樸散而混合數

物而成器物。一器物之成，則是由「氣、

形、質渾淪而未相離者也。」（仝註 11）

換言之，混是樸之質為氣，氣與理型、本

質、動力，目的相合混一而為成就萬物之

各別物。 

而在「成」方面，即是「道生之、德

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或器成之）。」＜

五十一章＞，「有物混成」，「成」是具體萬

物之成的最後階段，「成」是完成、畢成、

成功、成就、成器、成物。一物之成，是

經歷道生之，德畜之，物之混於氣、形、

質，而後生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

成為各個有具體成相之展現之物。這是萬

物之「成」，萬物之所成，即是「器」之展

顯。器是具有質、形、狀、貌、色之物具

者，具有可利用之萬物者。 

總言之：道既是無所不包，則這「有

－物－混－成」便是道生萬物的歷程，道

在萬物之內，又超然其外，道體是「有物

混成」的以「有」為主體者。此「有」為

「常有」為「大有」為「存有」，即(great Being)

之有，「有」之不可定義，不可名，然而道

之主體卻附有許多屬性：其屬性則是道

質、道相（道象）、道性、道紀、道動。其

落實於具體有象者，則是宇宙天地萬物，

此者為道之主體性所附屬最基本成素，是

描述道之不可或缺者，分別言之： 

 

四：道與宇宙 

《老子》之道，包括宇宙、天地、萬

物。道在宇宙天地萬物之內，又超然乎宇

宙天地萬物之外，道既內在，又超越。 

所謂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

往來古今曰宙。」《墨經•經上》云：「宇，

彌異所也。久，彌異時也。」＜經說上＞

云：「宇，冢東西南北。久，合古今旦莫（暮）

也。」《莊子》云：「有實而無乎處者，宇

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庚桑楚

＞由此觀之：宇是指涉空間，宙是指涉時

間。然而三者所論也有些差異。《尸子》「宇」

的描述偏於天地四方有限的空間，對宙的

描述是有限的歷史時間。《墨經》對宇宙的

描述端看對「彌」字的解釋，彌字作遍佈

解，則指所有的空間，久是包涵所有的時

間。彌字作「弭」解，則有「弭止」的意

思，則「宇」宇謂不限止於任何處所，久

謂不限制於任何一般時間。但兩者意義並

非矛盾，可互通，皆是指謂無際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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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的時間15。而在《莊子•庚桑楚》則

指涉空間與時間皆是「有實」，但空間不限

於一處所，而是無處所，表示空間是虛空

的無限，無涯無際；而時間有長久，不限

於一般本末，而是無限無窮。 

而在《老子》文本中，尚未見「宇宙」，

兩字，雖有時間觀念，亦未有用「時」字，

而僅用於時機之「動善時」＜八章＞一字，

而有長久則是表示時間綿延之義。在表示

空間則有「有虛」與天地、天下「有室」、

「有空」之用之字義。 

雖然《老子》書中並未有「宇宙」之

字，但從其它文句中仍然能推測出老子有

時間與空間觀念，天地萬物處於有限時間

與空間之中，而道包涵了無限（無極）＜

二十八章＞的時間與空間。在時間上，「天

地之始，萬物之母」＜一章＞；「天下有始，

以為天下母」＜五十二章＞，這「有始」

與「母」皆是表現天地、天下、萬物皆處

於有限时間之內。而在一些章節之久或長

久則是表現人、事、物之有限時間之長短
16。僅在＜十六章＞「道乃久」，此「久」

仍是表現時間之永恆，超出天地有始，萬

物之母之「先」，亦在萬物歸後之「無極」，

而道「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四章＞

是以道是無始無終的「常久」之時間。 

                                                           
15 趙雅博博士說：「莊子形容宇則說：『有實而

無乎處者，宇也』，他好似認為宇有實，而

又無乎處，這是在說宇是無限的，宇無限，

宙（久）也無限，宇宙自然成了無限的了。」

見趙雅博《十子批判》（台北：星光出版社，

民 81 年再版）。趙博士在同書頁 255－258
中＜墨子的思想及其批判＞介紹「宇宙」之

論述甚詳。 
16 《老子》中之用「久」字尚有七章、三十三、

四十四、五十八、 五十九等章，其「久」

是指人事物有限之長久，而非恆久。 

而在空間觀念上，《老子》以「空」、

「無」、「虛」表達空間，以「有」襯托「無」，

以「無」為器物中之中空之空間＜十一章

＞17，亦以「虛」襯托天地之間，其猶「橐

龠」＜五章＞天地之間空間之實用。這些

描述皆是有限空間。而在地域上，最大的

方位，即是地，較小為域所（例如死地），

這也是有限之處所。無論是有限之空間

（space）或域所（place）這些是天地萬物

所處的，皆是有限的，而道卻是「大道氾

兮，其可左右」＜三十四章＞，則是描述

道的無限空間，遍佈於任何「域」所18。

然則雖然《老子》對道擁有無限宇宙，無

限空間與時間的涵意在，但對之描述卻不

若《莊子》中的無際、無涯，形容無限空

間的廣漠；無窮、無極、無始無終之形容

時間之悠遠無盡，具有具體形象之描畫。 

總之：《老子》認為萬物之存在是處在

有限之空間與時間之內；而道雖在萬物之

內，則又超然其外，道既擁有有限之時間

與空間，則又超然其外，而為具有無限之

空間之至大無外之無際，與超然變化短暫

之外而為「久」、「常」。這也是從萬物時空

之有限性，而經「反者，道之動」，「正言

若反」的思考方式而推至道在宇宙的無限

性。 

 

五、道相 

道體既是宇宙天地萬物的本體，則本

體必有附屬性之狀態與現象。不過，道雖

內在於宇宙天地萬物之內，然而卻超然乎
                                                           

17 《老子》之「空」之描述在＜十一章＞中的

一轂，埏埴，戶牖之「無」，即是中空之空

間。 
18 《老子》中之「域」是位置、場所、地方、

領域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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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因此道既是內在萬物，又非為僅限

於萬物。因而萬物有具體明顯之現象與狀

態，而道既非萬物而超然萬物，因此道之

狀態便要否定等同於萬物之現象，以超越

其現象便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十四章＞的「大象無形」。然而，老子對於

道之「大象」之描述卻是根據人之感官所

感受到「物」之形、色、聲、貌、柔強之

「現象」與「狀態」，由否定萬物狀象，道

非萬物狀象，道非制限於萬物狀象，道經

「反者，道之動」，相反於萬物之物狀形象

而超越之（超然之）而成其「無物之象」，

「無狀之狀」的「大象無形」。老子採取這

種思考方法便是有名的「正言若反」＜七

十六章＞這是先肯定「有」，經「有無相生」

－到「有生於無」，達到「無」。化約簡式：

肯定Ａ，Ａ與－Ａ相生，Ａ生於－Ａ，則

由Ａ達到－Ａ。即由肯定子（萬物）－子

（萬物）恃母（道）而生，子（萬物）生

於母（道），故有母（道），換言之：即是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的推論式，由肯定萬

物之現象－否定之（反），道非萬物現象。

總言之，這種描述全然根據「有與無」，「反

者，道之動」－「正言若反」的辯證而形

成的。所以可以看出老子對道相的描述全

然根據萬物之「物相」之特徵相反之，並

超然之而成其道相（道象）之描述之。 

而在道之屬性方面，老子以為「道可

道，非常道」，常道不可道（言說），道至

大無極，不可始制而有名，繩繩不可為名，

是以「道隱無名」，「道常無名」。然而欲言

「道不可道（言）」，終必道（言說）其「不

可道」，是仍有所「道」也。是故道體必有

屬性，道雖非萬物，然而可以「物」體之

「有」之屬性以「反者，道之動」，超然於

「萬物」，以「無」言道而言之，道之「無」

象，亦即對萬物屬性之反對面而言之，因

而就其體態、範圍、形相（象）、超越性而

分析之。 

（一）：太一 

在道之體態上，道之屬性所現的是

一、大、無極。所謂道之「一」，一也者，

惟一也，太一也，元一也，統一也，原一

也，一體也，一貫也，小一也，道通為一

也。 

所謂道之惟一者：道既無所不包，道

無敵，道無匹，道無雙，故曰一。道既包

容宇宙天地萬物，因而在道之外，並無另

一個「道」與道相匹敵，故道是惟一之

「一」。太一也者，莊子曰：「主之以太一」，

所謂「太一」或「泰一」之「泰」，即是至

高之元始也，元，道也，即是「太極」也，

道在宇宙天地萬物為最高點，是生萬物之

首始，無物能高於其上，是故道為最高點

之「太極」，太極之上並無「極」以極限制

著道，故道亦是無極可限之「無極」，道既

是最高點，亦是始點，故稱之為「太一」

與「元一」。所謂「原一」，即是萬物殊類，

皆原於一。原者，元也；原者，源也。萬

物種類皆源於一元，而其殊異之原雖不

同，其性理之展現各有別異，「昔之得一

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

靈…。」＜三十九章＞各種物類之所「得

一」者皆統於「一」道。萬物各別殊異，

各成自體，然而卻非相離不相干，譬如肝、

腎、肺、脾、心雖各自別異，卻是相依相

存，共成一身，萬物雖眾，卻互相輔成，

共成一整體存於大道之一體。然而「道」

不僅在大，其大無所不包；而亦在其小，

其小亦在於樸之小，其小為物之基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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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或以太，是為小一也。統而觀之，道

之一有多方顯義，然皆歸趨於之一，故曰：

「道者，一也。」 

（二）：大 

再者，道另一之體態，為「大」，雖《老

子》言「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

中有四大。」＜二十五章＞然而人不若地

大，地大不若天大，天不若道大，「道法自

然」，自然即自己而然，本然如此，道自身

便是「大」，此「大」是至大無外。「道為

萬物之無不由也。」（蘇轍註）故其所由之

者必大。道既是萬物之所由，亦為「萬物

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三十四章

＞其大至於「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之

名曰大。」 

（三）：獨立不改 

道在異於萬物方面，即是既內在，又

超越。尤其其超越方面，更是萬物所缺無

而為「道」之所獨具者，其在所超越方面，

道獨立不改、常、無極、超然等。 

道為獨立，不改。＜二十五章＞河注：

「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

王註：「無物之匹，故曰獨立；返化終始，

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由此可見，河

上公與王弼皆註獨立為孤單無伴之孤獨無

雙，無配偶之意義，此註雖佳，然而此註

僅注重在「獨」而忽略了「立」，其義僅取

單「獨」字，不確，應在「獨立」之辭義，

所謂獨立即是(Independence)即是「獨立、

自立、自主。」其字為(In ＋ dependence )

形容詞為 Independent。即是不依賴他者為

原因，不依恃，即不恃之而生之意義19。

                                                           
19 獨立：英文：Independence : the state or quality 

of being independent: freedom from the in-
fluence , control , or determination of another 

道法自然，道為自己而然，本然如此，自

本自根，自古以固存；是以道不恃他因而

生，不依賴他者而立。自生、自由、自主、

自足、自立，不受他者之影響，不受他力

之控制，不受其它條件之束縛，不附屬於

任何他物，是個獨一無二的自立體，而非

是任何物的附加體。此之謂「獨立」。所謂

「不改」，即是道之自立、自主、自本、自

根之絕對性，永遠保持恆常，絕不受任何

它因之改變，是故稱之曰，獨立不改。 

（四）：恆常 

道既是「獨立不改」，道即是自立不受

他因之影響而改變，自古以固然，這便是

道之「常」，常是常守不變，恆常如此。萬

物短暫剎那，生長衰亡之變化，剎那而改

易，念念遷移，永無止息。惟道永恆常在，

是之謂常。是以《韓非子、解老》解之：「夫

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

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

天地之消散，不死不衰者謂常。」夫道為

先天地生，超越天地，比天地之生成或消

毀更為長久而永恆，是之謂「常」。是以李

息齋云：「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

無變。物之變，至於念念遷謝，俯仰之間

未嘗少停。至所謂道，則無始無終。天地

有盡，而此道無盡，是謂之常。」《明焦竑

老子翼》從韓非子與李息齋觀點而言，皆

是從萬物生死變化改易以對襯道之不變，

                                                                            
or others : self–maintenance or self–goverment. 
WEBSTER’S DICTIONARY 見 independence 
字條。所謂獨立：即是獨立的狀態或性質，

不受他者或另一他者之影響、控制或決定、

即自立或自治。換言之：《老子》之道是「道

法自然」，「獨立而不改」，即是道是自然而

然，自己如此，自本自根，不恃另一他者之

影響、控制、決定。即生生者不生，形形者

不形，自古以固存之獨立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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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而言其「常」。然而從宇宙天地萬

物變動而言，其日月星辰運轉之軌則，規

律之定數，其受道之動，「大曰逝，逝曰遠，

遠曰反，反者道之動」，循環復始，是謂復

命，「復命曰常」＜十六章＞，亦有「恆常」

之系數，亦可謂之「常」。 

此者，從運動之規律而言之「常」。再

者，從萬物殊異，繁雜眾多，然而以類種

分類之則水火、草木、鳥獸與人20，亦皆

各有類屬，各不相雜，其各種類種亦有不

變之理型，此種不變之「理」型恆定不移，

亦可謂之常。總言之：道之不變性，規律

之定數，理型之恆式皆是謂之「常」，人之

所以體道、知道、知識也者皆是要究研其

「常」則，得其真理，是謂「知常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 

（五）：超然 

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二十六章＞萬物現象榮華，道卻「遠避而

不處」而超然＜河上公注＞，其雖未強調

道內在於萬物，普汎遍佈於天地之間，然

而卻無所繫屬於天地萬物，卻是高出其上

而無繫著。萬物受生于道，「固超然異於群

生。」《漢書、董仲舒傳》道為天地之始，

萬物之母，道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二十五章＞，「無

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一章＞，「道

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吾

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四章＞，其「先」

即是超越。道雖與萬物「和其光，同其塵」

                                                           
20 見《荀子、王制》原文：「水火有氣而無生，

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

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荀子以礦物、植物、動物與人，論其本質上

之差別而分類之。 
 

和同於萬物，卻是「和光而不汙其體，同

塵而不渝其真。」（四章•王弼註）道盈於

萬物，然而卻是「一」而用或不盈，超溢

其上，在「天地之先」，即是超越天地之前，

超出主恃現象者之先，即是超出萬物現象

之榮觀，而非等同於萬物之榮觀；道使萬

物有其然，而不同然於萬物，而道為所以

然而超出其然，而使之所以然，此之謂「超

然」21。《莊子》論道之與萬物之關係上：

「既內在，又超越」時云：道「無往而不

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

所謂物際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也者也。」

「物物者非物，物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

也，無已。」＜知北遊＞「殺生者不生，

生生者不生。」＜大宗師＞「形形者不形」

等等，其言道之超越物之界限之超然性最

為傳神22。 

（六）：無極 

無極即是無限，道包括無限大，亦涵

容無限小。《老子》云「以其終不自為大，

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道終不盈，

不自是故可無限擴延，是以至大無外，即

是無有邊際可界限，無有界限可限制，即

是「無極」＜二十八章＞王注云：「無極即

是不可窮也。」無極即是「無限」，無限即

是無所限制，不繫於定數，故不可限定；

                                                           
21 唐君毅先生認為老子之道之自身，有其超越

于天地萬物之上之意義，其證在老子之明言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物混

成，先天地生」，「淵兮似萬物之宗，吾不知

誰之子，象帝之先。」見唐氏著《中國哲學

原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 65 年）原

道篇貳，頁 314。唐先生以《老子》之「始、

母、宗、先」以論述道之超越天地萬物。 
22 見李增《老莊道之研究》（台北：輔仁大學

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 69 年 5 月），頁

59：「內在於萬物，但又超越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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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限定，即不可定義；不可定義，即不

可以物形容；不可以任何物形容，即以任

何物形容皆不相似，故老子云：「道大，似

不肖」＜六十七章＞，由其不可形容描述，

而後勉強言之，而終不肖。故云：「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章＞也。

道體雖為至大無外之無限大，然而其落實

於「有物」之內時為樸，樸「可名於小」，

樸近於無，「微妙無形」＜河注三十二章＞

至於「至小無內」，是為「微眇」，為物之

最小質點，或名之曰精氣，或言之為玄，

或謂之以「以太」，或謂之原子、質之、電

子，或為氣之陰陽，此為後學之詮釋道體

之至無限小微之體態也23。 

（七）：普遍 

至於道之範圍上，即是從時、域、物

三方面而言之： 

《老子》言時唯「動善時」＜八章＞

一字，其義為時機之時，而非指時間之時。

然而《老子》言時間則以「久」字，其曰：

「道乃久」＜十六章＞王註：「窮極虛無，

得道之常，則乃至於不窮極也。」由此可

見，王弼認為《老子》於道上，道在時間

為無限，無始無終，綿延長久，無有終極，

不像天長地久與萬物之壽數，有生有死，

僅是有限時間之擁有，而不能像「道」之

永續不絕，綿延無窮。 

而在空間地域上：「大道汎兮，其可左

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三十四章

＞王註云：「言道氾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

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所謂「汎」

即是普遍充滿，無所不在，充滿八極，遍

在，在天、在地、在物、在人，無所不包，

                                                           
23 仝註 12，註 13。 

無所不在，周遍無遺，是謂「周、徧、咸」

地普遍性24。 

道為普遍無所不在，然而其在於萬物

也，皆是包容「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為

之公。」故曰：「容乃公。」＜十六章＞王

註云：「無所不包通則乃至於蕩然公平也。」

是以道之為無所不包通之在，即是普遍也。 

（八）：道象 

綜而觀之：《老子》對「道相」（道象）

之描述上，其基本點即是採取道與萬物之

兩端相關、相成、相反之關係上，以「反

者道之動」之「反」為方法：道之本體本

是無相，實相無相，是種無形無狀無象之

「無」，此者本是無名而不可道。然而《老

子》就其道－萬物兩端相反之關係。先描

述萬物具體有形之象為立足點，然後以「與

物反矣」的方法以推論至道之虛無無形之

大象為「無狀之狀，無象之象」而描述道

相。就以上述所論而比較之：在道相是「一」

方面，則先見萬物殊多，而後再以「與物

反矣」，反者道之動，而超越之，歸納萬物

（眾物）而歸趨於道之太一，故道是一；

而萬物眇小，而道則為「大」；萬物為有限

者，而反過來說，則道為無限；萬物為現

實有限制之器，而道為潛能無限定之

「樸」。 

其在道之範圍裡，萬物為剎那而「道

乃久」。在萬物中其性格為各別，而道卻是

                                                           
24 《莊子、知北遊》「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

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

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
在瓦甓，…在屎溺。…汝唯莫必，无乎逃物。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

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游乎无何有之

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是以道之普

遍性，窮其萬物之盡有，而無所終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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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不在，無所不遍之。而在萬物本質上

為個別性，即道為普遍，無所不包。萬物

為個別性而各為自私，而道則能容納百川

而為公。 

其在道象方面，萬物具體有形色聲

貌，而有具體明確之狀象，而道與「物反

矣」，即在反者道之動下則為惚恍、寂寥、

窈冥。 

而在道之超越上：萬物之生則「依恃

道而不能自生」而反之而上之道為「獨

立」，恆常不改，而且超然。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

其中有象。」＜二十一章＞然而「大象無

形」＜四十一章＞是以不可見聞視聽而知

覺。道雖有象，道之象卻非萬物之象，故

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十四章＞

道非物象，是以「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

聞，用之不足既。」＜三十五章＞是以不

可以知覺聞見而知。再者，道與象之間之

關係上：現象之出現有其主宰，是謂「象

帝」，然而道卻在「象帝之先」＜四章＞換

言之：道是現象顯發的本根者。是以所有

萬物現象所自來，亦為萬物現象最終所歸

趨者，故云：「執大象，天下往。」＜三十

五章＞然則道象又是如何情狀？《老子》

道為「無狀之狀，無象之象」＜十四章＞

是也不可為名，故道常無名是也。 

然則道象畢竟如何？老子曰道「無物

之象」，所謂「物」之象也者，即具「有形

色聲貌也者謂之物25。」換言之：物是具

                                                           
25 《莊子、達生》云：「凡有貌象聲色者，皆

物也。」又＜則陽＞：「今計物數，不止於

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而讀之也。」

又《韓非子、解老》云：「凡物之有形者，

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

小大、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

有具體有形象者，而道卻「與物反矣」是

以無具體之形色聲貌之可言，卻是謂之「惚

恍」、「寂寥」、「窈冥」、「無形」、「玄之又

玄」也。此兩者道與萬物本一，而萬物又

具無有兩相：萬物為「有」，道為「無」，

由有而反之無故兩者相較：因而物有形色

具體之顯明，而道則為無形色可顯之玄

冥；萬物有聲音，而道為寂寥；萬物為顯

明而道為窈冥；萬物有形，而道為無形，

是謂「玄之又玄」者也。 

所謂「惚恍」：王註：「無形不繫之歎」

＜二十一章註＞，「不可得而定也。」＜十

四章註＞道象在於似有似無，無有定象，

是「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十四章＞是以視之不見名曰希也。＜十四

章＞蓋人目之所視者，即是物體之形也、

色也，而道象無形無色，不繫於形，故不

可得以目見也。 

其次道象為「寂寥」＜二十五章＞《玉

篇》「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而道

為「大方無隅，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四十一章＞是以無音不可聞，「聽之不聞

名曰希」；無形不可見，「視之不見名曰

希」；無不可摶，「摶之不得名曰微，此三

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十四章＞由

此可見物有形色聲貌，而道象虛靜空無，

是以道象為「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之「大

象無形」者也。 

再者道為「窈冥」，王註：「窈冥深遠

之歎，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

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理定而物易割也。」由此觀之：物有聲色形

貌、小大，則顯其有「理」，有理則可形容、

分析而易知，而道則渾淪，故難以裁割、分

析而明道不易。 

 



明道學術論壇，3(1)：63-96 (2007) 

77 

也。」道之深遠奧密，其中淵藏而有，是

以不可得見觸聽嗅聞而得見，然而根據推

想可得其精，其精甚真也。 

總而言之：有，為物之形色聲貌狀之

具體展現之母者也，物之有形、有色、有

聲、有狀、有大小、多少可數者也，可以

感官感覺可得而知；而道象惚恍、寂寥、

窈冥不繫於形色聲貌大小質數者也，不有

具體之象，是之為「無」，道涵括「有」、「無」

兩面相，是忽有忽無，幽冥難測，是謂之

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也。由此可見，

以上道象與萬物之象之別是根據「有」、

「無」之分判，而道象之描述，是據有物

而反之於道之無物之象，是為大象。這是

反者道之動之思考方法也。 

總而論之：《老子》所描述的道象，皆

是以萬物形相為立足點而以「反者，道之

動」與「物反矣」而得之，此其《老子》

思考之方法歟。 

 

六、道性道用 

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雖

是「寂兮寥兮」，「恍兮惚兮」，然而「其中

有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是以為其

「有物」，故王弼云：「老子是『恆有』者

也。」而「有物」即是道之本體，其本體

之質性為其最精，其精不是假而為真。其

為「物」也為素而樸，其本體為自己而然，

其為也「無為」。是以真精、素樸、自然，

無為為道性之展顯。 

（一）：真精 

精為道之在「質」之性，故為道之性。

《老子》云：「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

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

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

＜二十一章＞換言之：「精為道之在物之最

精者，其精為真而可信驗者。」 

由此可見「精」為道性之展現，所謂

精也者，《說文解字》「精，擇米也。」段

玉裁註云：「擇米謂道未擇之米也。…引伸

為凡取最好之偁（稱）」，是以精為具有「最

好」之意，即是精緻、精粹、精美、精華

也。精與粗相對，故精即是道之在物為最

精美者也。亦為物之所得最精者，即是物

之一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精之至也。

＜五十五章＞於《老子》文本中所言「精」

惟此兩章三字，是以其「精」義也恍惚。

然而於《老子》文中亦言「氣」，即「沖氣

以為和」＜四十二章＞，雖然並未言「精

氣」連用。後於《管子•心術下》云：「一

氣能變曰精。」其＜內業＞云：「凡物之精，

此則為生。…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

道（導也）乃生。…精存自生，其外安榮，

內藏以為泉源，浩然和平，以為氣淵。…

摶氣如神，萬物備存。…精氣之極也」。其

後《河上公註》「其精甚真」為「言存精氣，

其妙甚真。」由此可見，兩者解道之有物

之精為精氣之「氣之精」。而且認為此「精」

為能使物生榮，備存之泉源。其次，「精」

也者，即是生命之泉源，是以精，含有使

生命起生之「精子」的涵義者在。精子為

雄性之最精粹之生命元質，是授施於谷神

之「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六章＞，牝受牡之精而與

之沖氣以為和合而成生命者。是以「精」

也者，含有生命之始之元質也。再三：《老

子》文本，有「精」，有「神」字，然而卻

無兩字連用之「精神」辭彙。其後《莊子》

有「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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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相生。」＜知北遊＞，於此可見，精是

形物之生的動力，精神是使有生之物能有

生命行為之原動力。《淮南子•本經訓》云：

「精泄於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聽

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

通。」由此可見，精是使物有精妙者，在

人則為精神，使人之所以有靈者，精可以

說是一種特殊統一的氣，流貫於天地及人

的形體之中，並成為天與人，及人與人，

人與物互相感通的橋樑，而「落實於人上

即是德、是性、是心。」26 

總而言之：道之有物，其中有精，其

精甚真，其中有信。其精即是道之作用於

萬物之質性。其精氣之作用於物即為物之

質性，為生命之原始之精子，為形物及精

神作用之質性基點也。此道之「精」，其精

甚真實而可信驗者也。 

道有本體，本體之屬性為道之性，性

之為其在體者為有物而精，其精甚真，其

真有信，其在質者為樸素，其所出現為自

然，其形式為無為。 

道之為「物」，混成則有德，德為道之

見而「有容」。是以道體之容為無象之象，

無狀之「狀」之惚恍，然而無狀無象之中

卻是「有物」＜二十一章＞，而「有物」

為實有體，實有體雖是「窈冥」，然而「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

一章＞卻為真實存有。 

總而言之：所謂「精」者，精為「有

物」中之「物」之精者。精為物之精粹之

質者，或即是「精氣」，其「精粹不雜之質

為真」，「質真不渝」＜四十一章＞，即是

混成其質為實而之虛，「其德乃真」＜五十

                                                           
26 見徐復觀著《兩漢思想史》卷二（台北：台

灣學生書局，民 68 年再版）頁 232 及頁 234。 

四章＞，不虛假也。而道之有物而實有，

其質真，其真則有信驗，此為道之實性也。 

（二）：素樸 

由此觀之：《老子》形上學體系的架構

即是「有物混成」＜二十五章＞，其可句

讀為「有－物－混－成」。「有」即是道體

本身之存有，這種「有」是玄妙，虛無無

形之謂道，是幽冥惚恍，似乎不具任何內

容27，須是著落於有「質」感的「物」，才

有落實之處。這「物」即「 」、「 」指

示人牽牛之所在，即是指一具體性之東

西，並非專指「物質性」的，後來對《老

子》的註解者如《河上公老子註》就將此

物註為「氣」或精氣28。然而此「物」尚

未受限定者，於《老子》稱之為「樸」。所

以《老子》的道之質點為「樸」，而不是以

「氣」為物之質點。然則「樸」是什麼？

「樸」是萬物之「元質」，是萬物基本質料

之起始，是種樸素而尚未有所「混」而雜，

潔淨純粹，未混加理型，性質，力勢的質

素，漢人稱之為「太素」或「太質」，是種

未加任何限定者，具有混成各種殊別差異

的萬物的「潛能」。是種未成為現實

(Actuality))之原質，《老子》立「樸」為見

素抱樸＜十九章＞之為「素」；素也者，未

染它色潔白之織布也，當染其它彩色後則

「素」不復見矣，不能守一素則著它色而

成為它物而失其樸，是故要維持一素則要

                                                           
27 「有」(Being)之在邏輯上，外延至大無限，

而其內包至為貧乏。由於其內包貧乏，故近

於虛無，其內包落於萬物而非萬物，亦不能

遍舉，舉一則非，故其不可道，不可道，故

為幽冥也。 
28 見李增，＜論河上公之氣化宇宙觀特色＞

《哲學與文化》（漢代專集），第 30 卷，第

9 期。本文在闡釋河上公注老以氣為主，表

顯出漢代氣化宇宙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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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一，而「樸」為原質要抱一而不能散，

散則有「混」，若混其它而加工，加其它因

素，加理型則為器，是為「樸」，散則為器

＜二十八章＞，器則有名，「樸」不成為它

器物，其未所限定，不可為名，故為「無

名之樸」＜三十七章＞。而後人註解《老

子》，或發展《老子》之理論者，則著力在

之＜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

為和」中，將「一」解釋為「氣」＜河註

＞，而此有『物』混成之物亦為「氣」，如

此理論或更合於哲學精微，但《老子》尚

少以引「氣」做為理論架構，《老子》則採

用比較具體性之「樸」為「物」之原始狀

態。故云：「素未受采，樸未斵器，此所謂

性之初也。」29 

（三）：自然 

「道法自然」＜二十五章＞，老子標

舉「自然」為道之性。《老子》所言「自然」

有五處：即「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希

言自然」＜二十三章＞，「夫莫之命而常自

然」＜五十一章＞，「以輔萬物之自然」＜

六十四章＞，「百姓皆謂我自然」＜十七章

＞，由此可見「自然」表現在道、萬物、

百姓三層面，而自然之言者稀而珍貴，自

然是自然而然而「莫之命」者，在其中於

＜二十五章＞中之「道法自然」在斷句有

不同的讀法，王弼註本及一般上讀為「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但

                                                           
29 見（明）焦竑《老子翼》（台北：廣文書局，

民 51 年）頁 120。「見素抱樸，則少事寡欲

而天下無事矣。素未受采，樸未斵器，此所

謂性之初也。」（十九章注）。「法地地，如

地之無私載；法天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

道，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焦竑《老子

翼》引＜二十五章＞李約註。 

李約註讀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焦竑•老子翼》王註本之解讀

為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

法自然。李註本解讀為「人效法地之所以

為地之理：人效法天之所以為天之理，人

效法道之所以為道之道，人法自然之性。」

王註本為道效法「自己如此」之「自己本

然如此」之性，則「道法自然」為道之本

然之性，自然而然。李註本則是人法「自

然本性」。 

李約註本人「法自然」亦本具亦道性，

蓋人之本性雖「自然」當順其本性自然而

為，然而人之「智慧出，有大偽」＜十八

章＞，則失真，喪失其樸，則應「法自然」，

而復歸於嬰兒，守其自然素樸之真。然而

兩者所見或似矛盾，其實仍可道通為一，

融為一貫。蓋兩者，不論是「道法自然」，

或人「法自然」，其中關鍵詞皆是「自然」，

是故要明瞭「自然」之意義。 

然則何謂「自然」？自《說文》：「 」，

鼻也，象鼻形；《徐戔》：「自即古鼻字，倒

ㄚ象鼻形，中畫其分理也。人之自謂，或

指其鼻，故有自己之稱，又引申之，訓由、

訓從。」而「然」為「如是也」。是以自「自

然」即是自己如是也。學者解讀「道法自

然」之「自然」為「自己如此」，「自己而

然」，「自性而然」，「本性而然」，「本然如

是」30，亦通。 

所謂「道法自然」，即「道之在己」，

道本身即是自己存有之原因，而即是「獨

有」物不依恃其它原因而成立，即是「獨
                                                           

30 劉笑敢說：「自然的幾層意思，這就是自己

如此，本來如此，通常如此和勢當如此等幾

層意含。」見劉笑敢《老子》（台北：東大

圖書公司，民 86 年）頁 89。劉教授所解「自

然」，皆不具自然界之「自然」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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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自本自根是自生、自出、自造、自

成、自化、自使之然，而非他者使之然。

其為「無待」也，自己使之如此，道為惟

一而無雙，故無「它者」影響之而使之然，

此者，即不受任何其它條件之制約或影

響，是為「不改」。此為道之自主，自宰而

不受其它之宰制與牽絆者也，是謂「道法

自然」。 

其次於「萬物自然」方面，「道生之，

德畜之，物形之，勢（或器）成之」，「萬

物恃之而生」，萬物之生，畜、形、成、歸

固然是道實有「使之然者，物固有實使之，

其使之無形，其實非自然矣。」31「是以

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由此可見道為使萬物

生出之根由，而德畜則是「道使萬物畜之、

長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之過程。

然而道卻使對萬物莫之制命而使萬物常保

自然。故道對萬物是「生而不有，為而不

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五十一章

＞32是以「道常無為」以「順自然也」，「而

無不為」，「萬物莫不由為以治以成也。」

（王註三十七章）道生之而無為以讓萬物

以「自然為性」而成其自性，順其自然之

性而「萬物將自化」＜三十七章＞，「以輔

萬物之自然。」＜六十四章＞。 

人之為我，本然之我為「我自然」＜

十七章＞，我自然之本性為樸，如嬰兒之

                                                           
31 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同類相動＞。 
32 《老子》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

徳宰，是謂玄 」之句相同者有，＜十章＞、

＜五十一章＞於＜二章＞稍異「萬物作焉而

不辭。…功成而弗居。」此章與＜三十四章

＞「萬物恃之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

物而不為主。」其目的在強調道之「為無為」

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十四章＞。 
 

純「真」而自然，是謂「本性自然」。然而

人為有智者也，因而有知。韓非子曰：「聰

明睿智，天也，知慮聰明，人也。」《韓非

子．解老》而人之「智慧出，有大偽」，智

慧出，故生智巧奸詐，矯楺造作，虛偽不

實而亂真，破壞本性之自然。然而，人亦

「是介然有知」者也，能「知常曰明」＜

五十五章＞，通過人法道道，法自然，而

修道畜德以「返樸歸真」復歸於自然。 

但是，人為有心、有知、有思慮、有

智愚，心之所使則行，「行」為行為，行為

必有人為，人為則常有不自然。除此之外，

人為「群」，群則有社會國家政治之事，此

者必要有人為，是故此社會國家政治之事

則需聖人而治之。然則在人則多欲、多知、

有身為我；多欲貪物，多知詐偽，有身則

身愛，為我則私淫，此皆有為失樸損真，

喪損自然之性。而與天相反，國家則有法

令滋彰，盜賊多有，喪仁失義，禮偽樂淫，

皆損自然。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

言之教。」＜二章＞是以「聖人抱一為天

下式，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

而不爭。」＜二十二章＞「為無為」＜六

十三章＞，以致有德、有功而百姓不知而

「皆謂我自然。」＜十七章＞以此尊道貴

德不宰制、不阻礙，道行之而成，物形之

而然，百姓「由自」而「自由」，由然而自

然，是以「皆謂我自然。」 

總之，老子所言「自然」是自然而然，

自己如此之意義，而不是指涉與人文世界

對立之「自然世界」，此等具有自然界之意

義卻由《莊子》天人對待發其端倪，經過

魏晉自然與名教對立，而近代又科技與人

文相持，則才有「自然世界」之顯義。《老

子》所言之自然，為道之本然之性，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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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層次：道、萬物、與人。在「道法自

然」中，道之在己，本然如此，其強調自

道「自本自根」道之主體，為自有、自立、

自化而自有之，無待於它者，絕對在己，

此為「道法自然」之意涵。其次在萬物之

自然，老子認為「萬物恃之而生」，其生而

「它者」使之然，如此本非自然，然而萬

物自得一而成其本質，形成本然自性，依

其本然自性而生成變化，亦在於自化、自

長、自消、自息，而歸於道，此亦萬物自

然，此萬物之自然是分受於道也。而在人

雖為「我自然」，然人有人為，須待聖人以

「無為治之」，不以造作干涉人民自由自然

而使民無知無欲，返歸於樸，有如嬰兒純

真，而顯發其自然，此者，道、萬物、與

人雖三等，其實仍是道通為一，抱一而自

然，此者由道一以貫之，可融為一體，道

通為一者也。 

（四）：無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為為道順

自然而為之道理。 

無為，是《老子》哲學系統中與「自

然」的重要觀念，其影響後世政治哲學很

大：無為，是貫穿先秦法家，漢初文景無

為之治而達到高峯，下至魏晉個人主義的

無為皆受其影響。 

無為的意義甚為模糊，因為「無為」

並不是絕對「無」作為，而乃是有為，兩

者既是有為，又是無為，「有無相生」，「同

出異名」，糾纏不休，難分難解。然而，或

可簡約無為為道之用而言之，「無為」是以

「無」為「為」，或所「為」為「無」；「有

為」是以「有」為「為」，所「為」為「有」。

無為是以「無」做根本，從無而源出，以

「無」為本，所表現者為「無」；有為來自

於「有」以「有」為本，所展顯者為具體

有形之有。然而無為與有為，兩者並不分

離，合而為一，即是同出於「道」，是道之

所行之有無兩面向，故謂「同出而異名，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一

章＞是以無為與有為，是「有無相生」＜

二章＞萬物生於「有」而有形，「有」卻生

於「無」。故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四十章＞有無互資，相關

為用「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十一

章＞，以成就道德，故王弼曰：「何以得德

乎，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為用，以

無為用，則莫不載也。」＜王註三十八章

＞是故以「無」則「有德」。然則，天下事

常以有為為美善，實則則有害，故《老子》

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

之為善，斯不善已。」＜二章＞是以老子

以「有無相生」，以反者道之動，以無為之

反有為，解消有為之不善已。總而言之：

無為與有為其根基於「無」與「有」，有無

相生，一在於「道行之而為，物形之而成」

之「道」。 

然則「無為」之意義如何？無為是「道

之用」式，「以無之以為用」之為。即是以

「無」為「為」？何謂「無」？劉笑敢教

授以為「無」有「亡，舞、无」之意義，

已有而喪失其「有」，是「有了而又失去，

或將來有而尚未達到的那種無，這個無與

『有』相對待而存在，在隸書寫定為

『亡』。…以『母』（筆者按：可能是『毋』）

字來代表。」其次與「舞」類似的「這個

『無』不等於沒有，只是無形無象，…是

實有且廣大的，只是視而無見，聽而無聞

而已。…二者也都是與有相對的，是有之

而後無，並不是絕對的空無。…第三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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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字是无。是無不待，是無之而無的無。」

33而這個「為」字：「也就是最一般的『作』

的意思。…似可以指人類一切活動或行

為。」34劉教授接著說：「無為的一些基本

特點，正如《老子》對道的描述多用否定

式，總是說『道』無什麼，不是什麼，很

少說『道』有什麼，是什麼一樣，《老子》

對聖人一類的行為的描述也多是以否定的

句式來表達的。…是以所謂無為不是孤立

的語言形式，它只是老子的一系列否定用

語的總代表。」「其描述的範圍很廣。…可

見無為不是一個清晰的單獨的概念，而是

一個集合式的『簇』的概念或稱之為『概

念簇』。」35 

劉教授總括無為之「無」是否定之詞，

而「為」為「作」或行為。其在《老子》

中，否定性之作為之辭彙以「無」或「不」、

「勿」、「毋」否定辭，「為」為道之行，或

人之作為，而事物的無，是否定有，是名

詞義，是沒有此者；而「不」是行為上的

否定，是否定動詞，是不作「為」之意思。

「勿」或「毋」有勸誡之「不要」之意義，

而在加上「為」之動詞之後，則形成多樣

態「無為」之式樣，而其描述無為之術語

甚多，其在「道之行方面有不有、不恃、

不宰，於人方面有無知、無欲、無事、不

為、不欲、不爭、不知、不敢、不言、不

美、不自是、不自見、不自伐、大自貴、

不為大、不自為主、不割、不劌、不肆、

不行、不學、不武、不怒、不與、勿矜、
                                                           

33仝註 30：頁 106－107。 
34 仝上：頁 109。劉笑敢教授又說：「『為』字

似乎涵蓋了人的各種行為，是一個模糊的概

念集合體，很難為它找出一個單一的確切定

義。」頁 110－111。 
35 仝上註，頁 111－112。 

勿伐、勿驕、勿強等等。」36 

這些否定性之作為可以歸納一公式即

是「－Ａ」為否定符號，Ａ為 Action 即動

作，Ｘ為任何動作性之辭彙，Ｎ是數目繁

多而各有不同性狀之動作方式。而「無

為」，Ｃ則是這一「簇」的總代表象徵→Ｎ

（－Ａ）＝Ｃ。 

不過，在《老子》內「無為」之群「簇」

下的無為之意義亦具有不同的蘊涵，即有

不作為之無為，無形之無為，無所為之無

為，無所不為之無為，依道順自然之無為

等等。 

在無作為之無為方面：「聖人無為故無

敗，無執故無失。」＜六十四章＞此種行

為為無意、無心、無思、無欲去造作，故

純然地無所作為。若是為無為，欲不欲，

學不學（六十四章），則是有志意於「此不

為」，此仍「有為」於「無為」也。 

其次是無形之為，為有而無形之無

為，此種「無為」之「無」是「無狀之狀，

無物之象」＜十四章＞的「大象無形」，「道

隱無名」＜四十一章＞的「無形無識，不

偏不彰」＜三十五章王註＞，的「微妙玄

通，深不可識。」＜十五章＞的無形之有

                                                           
36 頁 111～112。劉教授以「不、無」否定，加

「為、作」等動詞例舉涵有「無為」意義的

詞語：以「不」為主有「不言，不為始、不

恃、不仁、不自生、不爭、不有、不宰、不

欲、不立、不美、不為主、不自為大、不德、

不行、不見、不為、不拔、不脫、不割、不

劌、不肆、不耀、不學、不敢為、不武、不

怒、不與、不自見、不自貴、不敢、不處、

不欲見賢、不責於人。」以「無」為主有「無

知、無欲、無身、無味、無行、無聲」等，

以「弗」字有「弗居」。從以上各組詞彙或

看出，以「不」否定後則加動詞，以「無」

字則加名詞。以「勿」、「弗」字加動詞，但

有勸誡語氣。其出處見劉書，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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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換言之：無形之為即是「其為為有」，

其有為深藏於無形，深而不可測知。 

第三為「無所為而為」，此無為是為

「為」而為，不為其它而為，是為「無所

為而為」，即以此行為本身為目的，而無以

此為為成就它者之工具。此即「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三

十八章＞，此即是「唯道是用，不德其德，

無執無用，故能有德。」＜三十八章王註

＞此種「為仁而仁」，尊道貴德，行道德而

道德，道德即目的，不把所行道德做為其

它目的之工具。 

第四即是「無為而無不為」＜四十八

章＞，此種即是以為「無為」為手段，以

取得「無所不為」之功效。即是「取天下

以無事」＜仝上＞，而以「不治治之」的

「無為而治」，即是以不干涉之政，放任百

姓自由、自任、自有、自生、自主、任其

自然自富，是為「為無為，則無不治」的

不干涉、不控制的無為治術，而收文景太

平盛世之治效。 

第五即是依道順物自然之「為無為」，

即是「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

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

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

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此言以「道生之」為生、為長、

為有為甚矣，其言勢之控制萬物之生長養

覆，莫此為甚，此為絕對宰制萬物之義；

然而「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其生、為、長為「有為」，其不有、不恃、

不宰為「無為」，此即「為無為」之依道德

放任萬物自然之「無為」也。」 

綜觀《老子》之無為意義有多種，故

對後來影響有多方：（一）於不作為上，則

是於道德上，於惡則無（莫）為，莫為則

為善。（二）於無形之為則為申不害，韓非

子所取之陰謀術，（三）於道德之「無為而

無以為」，則是「為仁而仁」之「上德不德

是為有德。」（四）於無為而無不為則是漢

文景之「無為而治」，（五）於依道任自然

之無為，則是魏晉之貴無而任物自然之無

為，老子之無為，其義深遠矣。 

而道之無為之用上又如何？道為無為

之主動者，為無為者，道之所行也。道之

所行為兩行，即是「為」，「無為」。道為「無

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十四章

＞，道為「無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

所不通，無所不往，不得而知。」＜十四

章王註＞道之「無狀無象之狀」，若「欲言

無邪，而物由之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

其形」＜仝上＞，是故此無狀無象之道仍

是「有」也，僅是無形無狀不可見耳，故

強謂之「無」，此「無」非真「無」，仍是

無形無狀之有。是故道既無形無狀，則道

之所「行」，亦即是無形無狀，其「行」即

「為」也，其「為」為無形無狀，故亦亦

謂之「無為」。再者，道以無為用；故無為

者，道之用也，所用則為「無」；無為者，

道之所行也，所行為無，行者，為也；則

道之所為為「無」，如此則道之所為「無為」

也。故道之所行為「兩行」，即「為」，「無

為」。兩行所行皆是無形無狀無象，故皆是

「無為」，而道則是「無為而無不為」。 

道「周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二

十五章＞，道「周行無所不至，能生全大

形也，故可為天下母。」＜王註＞道之為

物，「恍惚無形，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

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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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王註＞是以道以無狀無象之「無為」

以為天下母生萬物，而以不繫於物，不干

涉萬物而輔萬物自然，使其自成、自化。

是故老子云：「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

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

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

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

能成其大。」＜三十四章＞。 

由此可見，「道生之」，「勢成之」，「衣

養之」即是道之周行也，也即是道之「為」

也，而「不辭、不名有、不為主，常無欲，

不自大」即是「無為」也。其＜五十一章

＞所言「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

亭之、毒之、養之、覆之」，即是「生、長」

之有為也。而其「不有、不恃、不宰」之

玄德即是「無為」也。而在＜二章＞、＜

十章＞所言，＜二章＞「萬物作焉而不辭，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於十

章「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於＜五十一章＞與＜十章＞文句相同。此

三章之辭意類同，之所言亦然。由此可見，

道以「為」生長萬物，以「無為」以輔萬

物之自然。故萬物雖受生、長、宰制，然

而仍然任之自然。故「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萬物將自化。」＜三十七章＞王註云：「道

順自然使萬物無不由為以治以成之也。」 

道既是以「無形無為成濟萬物，…綿

綿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二十三

章、王註＞而得自然，故萬物以自然為性，

以自然而行，則物自生、自濟、自化、自

長足，無也，故萬物之自生長養成為無為

也。 

而於聖人無為與道之關係上：人「法

道道」＜二十五章＞，道法自然無為，「道

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

自化。」＜三十七章＞，「是以聖人處無為

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

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

居，是以不去。」＜二章＞「是以聖人之

治，…為無為，則無不治。」＜三章＞由

此可見，聖人法道之自然無為以行為無為

之治。 

而在《老子》書中，所言「無為」或

與無為同義詞甚多，「至少有三十多章，其

中有無為正文十章，其中五章之無為都與

聖人直接有關係，無為的主體顯然是聖

人。」老子勸誡聖人要「為無為」，顯然是

針對《老子》時代（春秋戰國）的法令滋

彰，食稅之多，拑制壓榨，暴虐欺詐的社

會的反對與控訴。所以「無為否定的重點

是社會統治的直接控制和干涉行為。」37因

此老子寄望聖人推行無為之治，以輔萬物

之自然，以使百姓皆謂自然。自然也者，

自生、自化、自成、自由也，此者欲以擺

脫宰制，桎梏束縛。是故，無為也者，聖

人法之以為道之用也，而聖人為無為，則

無不治；所治在萬物，事務、百姓與自己

也。 

聖人於治萬物方面，法地地，法天天，

「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相治理，…

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

聖人棄己任物則莫不理。」＜五章、王註

＞聖人因任自然，「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

情，故因而不為，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

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

＜二十九章王註＞是以聖人任物自然而

「為無為」，則無所不為之治。 

聖人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

                                                           
37 仝上：頁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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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

軍之後，必有凶年。」＜三十章＞是以聖

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

取天下。」＜四十八章＞，故聖人以「為

無為，事無事」＜六十三章＞，以「處無

為之事」，治之以無為，行不言之教。 

百姓人民，若以其有智慧者，則「慧

智出，有大偽」，「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六十五章＞是以「古之善為道者，非以

明民，將以愚之。」＜仝上＞故要「絕聖

棄知」，「絕學而無憂」，「學不學，欲不欲，

為無為」，使民復歸於樸。 

而「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

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七十五章＞而「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民不畏死；民不畏威，若以死以懼之，威

刑迫死，無以求生，是以民輕死，此皆其

上之有為以致之；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

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樸。」＜五十七章＞是以聖

人「為無為，則無不治」，以行無為之治。 

而聖人在修己治身方面；則以法道畜

德以「無為」為教，在內在修養上，則是

欲不欲，不見可欲，使不亂心，不貴難得

之貨而不迷，是故「為道日損，損之又損

以至於無為」，以至虛靜守道。在外則不自

見、不自是、不自伐，以無為無名而隱名

於道。在畜德上則以三寶：慈、儉、不敢，

與以保其無為之德；於外在治事行為則以

不爭、不先、不敢、柔弱以行無為之事。 

總而言之：聖人之為無為，是發揮道

之用，以「無」為用，以得「有」德。無

為是聖人修己治人的方法與工具，目的在

在於道德。 

綜觀老子論「道性」，則是以真精，素

樸、自然，無為為道之性能展現，然而其

真、樸、自然，無為並非各自分割而不相

屬，其實此四者乃息息相關。老子諄諄言

無為，是以無為能道法自然，以自然復歸

於樸，以返樸而歸真，是為從事於道者也。 

 

七、道之紀式 

道紀與道式為道之行動有規律，此者

為「紀」；道之生物有其「範型」，此者為

「式」。 

《老子》內尚未出現「理」字，然而

卻有顯著地與「理」相關的「字」與「詞」，

卻是確實地隱含有「理」在，是故《韓非

子•解老》中直接把「道，理也」，道者為

「萬理之稽也。」在《老子》文本中，直

接出現有「道紀」＜十四章＞「天下式」

＜二十二章、二十八章＞的「理」字意義。 

紀有「綱紀」，是總要、綜理、經法之

意義，是規範內所屬範疇者的規律，其所

受規範者則必須遵守之。是故紀者，亦道

也；道之所分為綱紀也，大者為綱，細則

曰紀。《老子》「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十四章＞即是

執古今所常之道紀，以綜理當今之有。此

道紀即是道理也。其次在「天下式」之

「式」，即是法也，模則也，規格也、樣式

也、法制也、型範也。「稽式」，是稽核之

法式、模型、標準也，此即「理也」。《老

子》云：「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二十二

章＞即是聖人抱「道之絕對惟一」為天下

法則、模則。再者《老子》中之「知常曰

明」＜十六章、五十五章＞之「常」亦是

含有理則、規律之意義。《老子》、＜二十

九章＞之「昔之得一者」，此「一」亦是道

之理也。可見《老子》文本雖無「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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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有與「理」相稱的字、詞，蓋「理」之

應用也，則是「道」下貫於萬物中，則在

「以得一」之理為規範「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而授其本質之性，

使之成為其然者也，天、地、神、王若不

得其「理」，則失其所以之本質而不成為其

天地矣。其次在物之形式上，「物」本是

「樸」，樸是無所制式的質，樸之經彫塑之

加模型，而為「器」，器則因型模之異而功

用亦為殊異。譬如杯壺、碗盤皆為陶土之

樸所加之各種其殊別之型式，各成為杯

壼、碗盤者，型式有異，則所形成之「器」

也隨著不同而異，而其功用亦因之有異，

此則其理型之殊也。 

再者，於「物」則有運動變化，其運

動變化亦有規律在，其規律有若日月星辰

之運旋，四時之改易亦皆有恆則，此則謂

「常」，此常者即是理也。再若人事上之綜

理，有綱有紀，規律明確，此者亦為理也。

總之，道以理綜理萬物，使萬物「得之以」

而「成其所以」，而使萬物殊異，本性分別，

此皆理之功能。是以《韓非子》以道為萬

理之稽也。宋明言理氣之論，亦淵源於《老

子》也。 

 

八、道動 

道之動是道體自發性之運動。道法自

然，道是自有、自立、自然如此，道體是

「有物混成」的「獨立不改」的自有體，

也是自立體，道之運動由道體本身所發之

功能，「周行而不殆，可以為下母，字之曰

道。」＜二十五章＞「強之名曰大，大曰

逝，逝曰遠，遠曰反…道法自然。」＜二

十五章＞由此可見，道之以「有物」為自

立體，其中有動力因「混」在其中，而其

勢則「周行而不殆」的恆動不已，無所不

變的環循返復的「反者，道之動」＜四十

章＞變化著宇宙萬物。 

（一）：道為動力因 

道體自動，然而由此自動創生宇宙萬

物永恆不止的動力根源之所出，此者所謂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

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六章

＞動力由道之玄牝之門而出，為天地之

根，而為一、二、三有秩序地開展，是以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四十二

章＞王弼註以此者以本體論之「無」為本

而開展道運化之秩序，由一而有分，有分

則二，二之相交，則有三之出，三出而萬

物之眾出矣38。而河上公以氣化宇宙論

註，成一為一氣之流行，而二分陰陽，三

為陰陽相交而成沖氣，遂共有其三。39由

                                                           
38 《老子》＜四十二章＞之註解分判了王弼以

本體論之「無有」為主的思潮及漢代以河上

公註宇宙論氣化流行的論述。王弼以「萬物

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

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

「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

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

道之流。故萬物之生，…雖有萬形，沖氣一

焉。」由此可見王弼所注以貴「無」為本的

本體論，下開魏晉玄學之先河。 
39 河上公註＜四十二章＞云：「道始所主者

一，一生陰與陽也，陰陽生和氣濁三氣，分

為天地人也。天地共生萬式物也，天施、地

化、人長養之也。萬物莫不負陰而向陽，迴

心而就日。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萬

物與氣通，故得以久生也。」由此觀之，《河

上公註》，以秦漢的元氣通貫天施地化、人

成的天人合一的思考模式，構成氣化的宇宙

觀，而與漢之後的魏晉玄學以「貴無」、「崇

有」的本體論不同。換言之：漢之宇宙觀開

展《老子》道之生萬物之「根」，而魏晉則

彰顯《老子》之道之「有」、「無」為「本」。

而兩者皆一源於《老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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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由道之創生,而德畜之，物形之，勢成

之，是以萬物莫不遵道而貴德。而此創生

之動力「亦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

章＞「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

亭之、毒之、養之、覆之。」此為道之動

力之所成。 

道之動，運行在「天地之間，其猶橐

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五章＞

而此者皆道之「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

雨不竟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

久，而況於人乎？」＜二十三章＞運動變

化若是違背自然則不能長久，是以「企者

不立，跨者不行」＜二十四章＞，飄風，

驟雨皆不能使之長久。此者，為天之道也。

天之道之運動變化，「其猶張弓與，高者抑

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七十七章＞

是以天道之運動，必是有餘而損，不足而

補，此者則以「反者，道之動」為其基準

也。 

（二）：反者道之動 

道之運動方式是「大道氾兮，其可左

右」＜三十四章＞地普遍，而「周行而不

殆」而「強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

遠曰反，故道大。」＜二十五章＞「反者，

道之動。」＜四十章＞所謂「反」，有其多

義：首先，道之運動為返復，周行而遠，

遠而不知其所止則曰逝、逝則又返之循環

無端，皆在道內，如日月星辰運行返復不

知其所止。其次，萬物發展至極端則走向

反面，為物極必反。其三，兩物對反。其

四，兩物背反。如附圖：道表現在萬物者

之運動方式。 

 

 

 

 

 

 

 

 

 

 

 

 

 

 

 

 

道之動固然是「大道氾兮，其可左右，

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

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

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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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道之運動變

化萬物，生長衣養，成功皆在於萬物，而

道不辭、不伐不名有、不自大，此皆無為

也。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

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

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五十

一章＞其它＜十章＞＜二章＞等文辭，皆

是以道之運化為自然而無為也。自然，為

自己而然，本然如是，自出而然，而無為，

即是以「無」為「為」，無為而無不為也。 

（三）：道動萬物 

道體通導天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而「周行不殆、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而落實於萬物，則是「道生之、德畜之、

物形之、勢成之：而長之、育之、亭之（成

其品類）、毒之（成其質實）、養之、覆之。」

＜五十一章＞如此而言：道之周行於萬物

也，即是生－畜－形－成－覆之過程。即

是道在運化萬物之過程中；道出生萬物，

萬物得道而畜以受其性，得其理，保其本

質，變化生長，保育，分類，授質，而後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

謂復命，復命曰常。」＜十六章＞「復歸

於無物」＜十四章＞這即是道之動使萬物

生－畜－形－成－住－壞－空的過程。如

此則使萬物生、滅、變、化之原因也。 

再者，「反者，道之動」之變動方式也

影響萬物相對性之變動形式，即是物之兩

端，形成相關、相對、相反、相生、相成、

相較、相傾（傾軋、衝突、對抗）、相和、

相隨，例如＜二章＞所述：「故有無相生，

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

和，前後相隨。」相隨的狀況，其在萬物

的生－成－比－傾－和－隨形成兩相對之

作用。老子以為道統有與無，而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無有在道，陰陽內

在於物，為正言若反；道使「有無相生」，

陰陽相反而相和、相合而相生物，是以雌

雄有別，相合相生而生子，是以「二生三」，

一加一而等於三，夫婦相加合而生兒女，

此者為陰陽行化於萬物也，而其根本於有

無相生，在萬物為陰陽也，在辯證法為正

反也。而產生其相對、相反、相關相成之

關係。 

（四）：相對與對立 

《老子》之「反者，道之動」的運動

原理，有其廣泛的意義，即是「相反相成，

正言若反，物極必反，由正入反，防正轉

反，消解矛盾，返本歸初。」「《老子》八

十一章中，將近一半的篇章提到（正反）

成對的或對立的概念。如有無、陰陽、正

反、主客、彼此。」40劉笑敢教授分析條

縷，最為詳細；「其在本體論者以有無為本

（二、十一、四十章），下分彼此（12、38、

72），正反（78），正奇（57、58）。其本質

差別即為陰陽（42），雌雄（28），牝牡（61）。

其在性質剛柔（36、43、52、76、78）；強

弱（3、36、78）；其價值判斷有美惡（2、

20）；善不善（2）；善妖（58）；貴賤（36）；

寵辱（13）；吉凶（30）；福禍（58）；白若

辱（41）。」其在事上有難易（2、63），虛

實、奪與、進退、戰守、損益、得亡、巧

拙、辯訥、熱寒。其在人之行為上有勇慈、

廣儉、畏與不畏，昭昭昏昏，察察悶悶。

其在時間與空間上有前後、先後、左右、

長短、上下、高下。其在物性上有輕重、

大細、音聲、皦味、白黑、明昧、直枉、

直屈、盈沖、成缺、新敝、興廢、躁靜、

                                                           
40 劉笑敢：《老子》頁 149（註 3）引牟鐘鑒等

《道教通論－論道家學說》，頁 16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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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張、夷類…。上述成對的概念涉及了形

學、宇宙自然，價值判斷，處事原則很多

方面，討論的問題包括社會、人生、政治、

戰爭很多內容。」41 

由劉笑敢分析《老子》文本的相對相

關相反相成的成對概念中，可以看出《老

子》是以「反者，道之動」的思考模式而

例舉萬物相反、相生、相成、相較、相傾

之變動。其之所以兩端互變者，仍在於萬

物之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之成素，而

陰陽之所以互轉者，乃在於「禍兮福之所

倚，福兮禍之所伏」，即是「陰中有陽，陽

中有陰」之互相倚伏，因而在萬物自化之

中產生生滅、成壞，本體之變；善惡、禍

福、狀態價值、榮辱、互易大小，高下量

數之異等等，然而此等原動力，皆來自於

「谷神不死」的「玄牝之門」，而其變動之

方式，則是「反者，道之動也。」 

 

九、道與物論 

在《老子》文本中，「物」字與「萬物」

之辭很多，一般上不去辨認「物」與「萬

物」之間用義之差異，然而其中或有些差

別。先就「物」之字義論之：《說文》「物，

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

故从牛勿。」物亦指萬物也，地上所有也。

然而從物字形，從殷虛書契之字「 」（殷

契遺珠 1096），「 」(殷虛書契續編 1、

300、6)，「 」等字形，卻像一人在牽牛

樣，人之在牽牛，最有實在感。或曰：勿

                                                           
41 仝上。劉書：《第五章，正與反：關於自然

與無為的經驗性論證》頁 147－175 頁，以

辯證法思考模式論證《老子》有無相生的對

立，以正、奇兩端，反者道之動，相互辯證。

本文參考之，以下以阿拉伯數字標示《老子》

章次。 

為旗形，指此有大牛。亦是指此有實物。

之後，物字或解為萬物，或事物。然則，《老

子》有單獨使用「物」字，亦有用「萬物」

者，兩者所指的意義有些差別。 

若就「物」字言：《老子》有「道之為

物」、「其中有物」（二十五章），「物形之」

（五十一章）以上之「物」字為指「有一

實在之存有者」之意義，此種「存有者」

之外延為最普遍之稱，《荀子》稱之為「大

共名」，而在內包不具任何個別性，殊異之

性之意義。42而其中之「物」指一具「真」

實可信的存在者。若是強言之：則此「物」

則是道之「樸」，可名於大，亦可名於小。

「樸」之為「大」，《老子》以「沖氣」，後

人以「氣」做「此物」之渾沌一氣，可名

於小，後人解「玄」之名則以近代物理學

之原子或單子，或以太。為物質之最基本

的質素。43不過以《老子》言，則指示為

「一實在存有者」，此物為「其中有精，其

精甚真，其中有信」，為不可懷疑的「一實

在存有者」。 

（一） 道與萬物論 

而在「萬物」一詞上，所謂「萬」即

是號物之數之多，其「多」則與「一」相

反，多則眾，眾則彼此各別有差別殊異，「萬

物殊理」而「性異」其所以如此者，則是

由於「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

一以為天下貞。」＜三十九章＞萬物既有

                                                           
42 荀子云：「萬物雖眾，有時而欲徧舉之，故

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

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鳥獸也者，大

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

後止。」《荀子、正名》。 
43

 仝註 12，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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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谷、神、侯王之別異，則有得道

之一而使清，寧、盈、靈、貞正之本質差

異，由此觀之，萬物已具有各別之性、理、

形、質之殊異之內涵，而「物」之外包雖

廣汎，內涵卻空乏。是以「物」與「萬物」

之意義當有差別的。換言之：「物」之義以

「有物」指一實在存有者，而「萬物」則

是「有物加上混成」者之性質，所成之物

類殊異之眾物也。此其有別也。 

總而言之，道與萬物之關係上即是：

「有－物－混－成」的架構上：「有」是有

(Being )，大有（The One），其外延為至大，

無所不包，最為抽象的常道，其內涵為「不

可道」（不可定義），而其「物」為道落實

於一具體真實的存在者，其外延次於

「有」，其內涵為萬物之元質，即「樸」也。

而其「混」在於「德畜之」，即「得一以」

之也，其在「樸」上混合道紀，模式，真

精（生命元種子），道動而「器成之」為萬

物。換言之：即道是統合元質（樸）、元形

（式、紀）、動力因，目的因而「成器」以

顯於萬物者。 

（二）：道生萬物 

既然，「物」由在「有」之下，真實存

在者在於由存有（Being）為本；則「天下

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十章＞，而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一章＞由此可見，「有」為萬物之所從

出，亦為萬物之本。而「無」則無無，仍

是為有，僅是無形無狀，無形無象，無名

之有。無為天地之先，天有時指四時，為

時間，地為載物之空間，萬物須在天地（時

間、空間）之內，亦即道兼具天地之先，

萬物之母，道統有無，為萬物之本根。 

是以「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

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

不為主。」＜三十四章＞由此可見道為萬

物之生所恃之本，由其所恃而生出萬物，

依恃而「成」其功顯，「道者萬物之奧。」

＜六十二章＞萬物得道之授，而受之奧藏

之。使萬物之形狀、現象，具有形色聲貌

性質理則等狀態，皆展顯出其現象，並受

道之衣養之而「長之、育之、亭之、養之、

覆之」＜五十一章＞而不為主使萬物「自

化」。是以道為母，萬物為子。 

（三）：生之意義 

生之意義，生為生化、自生、他生子

為父授精，母受之，其精卵吸收母體之養

份，依父母之「肖」形、性、質而有者也，

然則道生萬物是有其秩序，老子曰：「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

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四十二章＞

此等一、二、三是什麼？由於其文抽象，

歷代註解家皆有分歧，較著名的河上公

註：「道始所主者一，一生陰與陽也。陰陽

生和氣，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共生萬物

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也。」河註代

表漢代哲學以氣，陰陽，沖氣發展道生天

地萬物的唯氣的宇宙論。而王弼註則是「萬

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

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已謂之一，豈得

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而何？有一有

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

此以往，非道之流。」由此可見王弼所註，

則是不沾一氣，不帶陰陽，全然以「無」

為本，而二、三亦從邏輯上之言者與被言

者分為二之對立，再加「所言」則為三。

王弼以無有為本的註解，下開魏晉玄學以

貴無、崇有的本體論的發展。姑且不論河

註，王註，或歷代註解是否合乎《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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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義。老子本猶龍，惚恍寂寥難以意測，

不易有「本義」定論，不過傾向以「萬物

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似可相（象）

似。蓋老子喜於以雌雄、牝牡、谷神、母

子之言辭思考象徵陰陽，沖氣發展道生天

地萬物的唯氣的宇宙論。則道生一，則道

生「一」物，物自分雌雄「二」性，相交

為「二」者相交配而生子、父母與子成三，

三又繁殖成萬物。此者似乎為寓言戲論，

實則以哲學辭語則是「道生氣，氣分陰陽，

陰陽與沖氣則三生萬物。」之宇宙發展論。 

此論若是以「道生之，德畜之，物形

之，勢成之」＜五十一章＞，則可比喻道

為父（或雄）生之，生為出，為授，即出

「其中有精」，授予「其中有物」，即「樸

也」，而樸受精而畜之，是即有德（得也）、

其「物」混和形，性、理、質而形之，其

後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

養之、覆之等外在之勢使其成之，此者遂

使萬物成就也。此者為作做因，由此可見，

道為創生因，德則承受道之授予而畜守

之，故云：「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

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

《管子．心術上》，而德所畜合者則混和

（合）於「物」，即「樸」之上，其樸受彫

之、塑之、刻之則成形，此者即為「道式」

所規範者也，此即是為形式因，即「物形

之」；而於樸上，則得所以為此物之本質之

而成，即是使之成為此物者之特質者，即

是「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靈，萬物得一

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

＜三十九章＞換言之，萬物殊理，各擁有

其本質，而成其特殊之物而天、地、神、

谷、侯王，萬物各成其清、寧、靈、盈、

貞正之本質之性。若失德而不能畜之，則

萬物將失其本質，喪其性理而導致裂、發、

歇、竭、滅蹶之衰竭滅亡。此者謂之失道，

失道則德亡、德亡而物滅，物滅而「復歸

於無物。」＜十四章＞此為萬物之本質論

也。 

再者，萬物除了「德畜之」其本質而

成其所以為此物者外，道則以道紀規範物

之性質而使物德畜之後而「器成之」則展

其外顯，所得諸性是則為德「道者，德之

欽也」。《莊子．庚桑楚》道者，德之功。

換言之：「化育萬物之謂德。」《管子．心

術上》德為萬物得道後所展現於外在性質

現象。此種現象即是萬物一般之性質所展

現者，即是性質、形狀、色彩、音聲、寒

燥、冷熱、堅脆柔弱、大小、輕重、變化、

運動等附屬性的性質，此者即是德之功，

功也者，功用也，韓非子即根據這些屬性

即是萬物之「理」，而「道者、萬理之稽也」

《韓非子．解老》換言之：道之稽準變，

則萬物之理隨著更改，而其性質也隨著轉

變。而物之本質也隨著成、住、壤、空。

此為萬物之現象也。 

（四）：萬物之變化 

萬物之變化是在「道」之內變化，換

言之：萬物變化不能脫離道之掌握，就像

孫悟空變化多端，亦逃不出如來掌心，「道」

是宇宙萬物整體全部之總稱，包括宇宙天

地萬物且超出其外的大一。這大一即是至

大無極，整體全部之統一體。因此萬物在

道之內之變化時，萬物所處於宇宙之內的

空間，時間內而變化，因而萬物隨著其所

處的天時、地利而變化，換言之：萬物因

受宇宙、天道、地道之影響，而會隨時生

壯衰老死滅，隨處有地位而改易，東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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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左右高下而變化。而萬物其內在本身，

所具的性、理、本質、性質、數量、狀態、

關係（內在關係、外在關係）、動靜（主動、

被動）、亦隨著變化。總言之，萬物之變化，

不僅是萬物自己所具個別主體之變化，而

其所具之附加體也隨著變化。並且萬物變

化所呈現的即是其附加體所顯現的變化之

現象。當然，萬物所呈現的最基本，最重

要的變化即是萬物自身所具各別本體之生

滅之變化，這即是牽涉到本體論上的有無

相生，生即是萬物各別本體之具有，滅即

萬物各別自身體之消亡，這即是「無」。在

《老子》中，有無相生不是矛盾，而是相

反相關相需，而無並非絕對虛無，而僅是

「有」之消亡不見。在關係上，有不能缺

「無」，有無是一物（或道）之兩端，兩者

同出而異名，兩者相關，又相需，又在循

環互轉，而使萬物各別自身本體隨著互相

改化，由此可見，萬物變化最重要的即是

萬物自身各別本體之生滅，即是有無之變

化。 

其次即是道式道理之改易便牽動萬物

所具性理之改變。道式是賦加於「樸」之

理型形式（Form）,道即是理型（道式）之

所出者，為加予「物」之樸而使成其「萬

物殊理」，使具各有個性者。《韓非子》解

老云：「道者、萬理之所稽也。理者、萬物

之方圓、堅脆、黑白、大小、輕重也。道

不私，為之公。」為萬物所本根者，是道

為天下式，其所賦加萬物之道式（即理型）

變，則物之「樸」變型而為「器」。換言之，

物之「樸」加上道式之理型，使成杯、瓶、

盤、壼、碗、碟器皿不同，則其理型改易，

則其所具之德（得也）功能亦改易，即其

「用」也各具不同。若是其盤壼等破碎，

則還歸一「土」，其所具器皿之用也隨著消

亡。是故，萬物所具之理型之改易隨道式

之稽準而改易，而其所具之性理也隨著改

易。 

萬物自身本體之性理，若是根據道之

所稽而變動，則萬物自身本體之本質也隨

著而變化。所謂本質，即是使道之所授而

萬物得一而使萬物之此物之所以為此物之

所本之質素者也。例如《老子》所說的「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谷得一以盈，

神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

天下貞」＜三十九章＞者也。萬物在變化

中若失道而失此一而不能「得一」，則萬物

則失其本質而不能成為此物。故「其致之，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

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

恐蹶。」＜三十九章＞由此可見，萬物失

道之一，性，理改易則其本質隨著變化，

其致之，若喪失其本質，則萬物無以生，

將恐滅，此者，萬物以其本質之變化而致

使其有生滅之變化，而失其自己，歸化於

一氣之流行，回歸於道之體。 

若是一物之本質變化，則此物所具之

「量」也隨著變化，所謂「量」即是大小、

輕重、堅脆、長短、高下也跟著變化，就

如《老子》所說「長短相較，高下相傾」

＜二章＞。除了「量」之變化外，萬物所

具之「性質」也跟著變異，所謂性質，即

是五味、顏色、聲音、寒熱、堅脆柔剛也

跟著變化，是以「音聲相和」＜二章＞而

成曲調。 

而當萬物之本質，數量，性質改變後

則萬物所處之狀態也隨著改變，所謂狀

態，即是萬物所呈現之現象與情狀，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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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所呈現之「難易相成，前後相隨」，善

惡互易，美醜轉化，貴賤相差，弱強相轉，

柔剛互轉等等。 

從這些變易中，萬物之「關係」也跟

著變化。所謂關係，即是此者與其他者之

聯繫。萬物之關係有內在關係與外在關

係，所謂內在關係，即是一物自身內在因

素之聯繫，外在關係即是一物與其它物之

關係：而「關係」之範疇，本有萬物多重，

其至是Ｎ重的不計其數的關係；例如有一

而與彼兩者關係，即Ａ、Ｂ兩式，一與多

數即Ａ與Ｂ，Ｃ，Ｄ之關係，萬物之彼此

關係即Ａ，Ｂ，Ｃ，Ｄ，Ｅ…之關係如《莊

子•至樂》萬物互化之關係。或是與一物

之直接與間接關係，例如佛家所說的「因

緣」關係。但《老子》所樂道者為一而二

的兩端之關係，如一物之內的二端之量

質、高下、長短、左右一事之難易、貴賤、

善惡、禍福等等。而另一是外在關係，即

一物與他物之間兩者之關係，如君臣，聖

人與百姓等關係。當一物變動時，則亦牽

動其它相關者之變動。 

 

十、道與辯證法 

在《老子》中，老子對於變化在「關

係」範疇之變化方式描述甚多44尤其是一

物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

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四十二章＞

的「一而二」的程式內更為注重，所謂一

即是同於一物，或一事；或一行為中，所

具的二端，即以Ａ、Ｂ兩端，《老子》以有

無，陰陽、正奇、雌雄為代表。有無是本

體論上萬物變化之本根，陰陽為萬物之基

                                                           
44 仝註 41。 

質原素，雌雄為實物之兩性，正奇為程式

兩端抽象等號，若以程式方有若黑格爾辯

證法，劉笑敢教授以為以「正奇」代表兩

端為宜，簡化為Ａ（正）Ｂ（奇）兩端。

而在《老子》文本內以＜二章＞、＜二十

二章＞、＜二十八章＞、＜三十六章＞較

顯著，其它各章也甚多，不克一一列舉。

例如以＜二章＞之「有無相生，難易相成，

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

隨」＜二十二章＞之「曲則全、枉則直、

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二十八章＞之「知

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

其黑，為天下式」等等而觀之：則其正

（Ａ）、奇（Ｂ）兩端之程式為Ａ待Ｂ，Ｂ

待Ａ兩者相待相需，不可一無，不可相無，

而可相有，兩端性質同一範疇，兩端相反

但不是相矛盾。兩端在變化上可以互轉、

相生、相成、相較、相傾（相傾倒對方），

相和、相隨之關係，所謂相生，即是兩端

為同一物所生出；相成，兩端彼此為成就

對方成立之反面因素；相較，較為比較，

比較要有兩者以上才能成立比較；相傾，

兩端互相反對對立，扳倒對方；相和，兩

端彼此相反對，但可相和合而生三（第三

者），如雌雄相反而相合生子；相隨，兩端

相跟隨而不相脫離。而在＜二十八章＞上

的關係上，則是呈現條件子句的關係，則

是「若Ａ則Ｂ，若Ｂ則Ｃ」的關係，此種

即是以兩端以「則」的表現為中心。＜三

十六＞的「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以弱

之，必固強之，…。」中則以「將欲Ａ，

必固Ｂ」的必然條件子句的關係式表達

之。另以在＜二十九章＞中的「故物或行

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贏；或挫或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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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Ａ或Ｂ」選項條件子句之關係，但

這種選項有弱式即（ＡˇＢ），此弱式選項

是ＡＢ兩端可同時為有，或一無一有，但

不可同時皆無。而強式選項（ＡˇＢ）則是

一有則一無，不可同時皆存，也不可同時

皆無，此式近於矛盾論式。綜觀《老子》

論變化在「關係」範疇上之公式為一物之

兩端關係，兩端同一性質，兩端性質相反，

但兩端相生相成、相傾、相隨、相和，而

不相無。兩端變化後可產生三，則是抱一，

守中等。此為《老子》之變動關係論，有

些學者或稱為辯證法的（註 44），有些認

為形上學的，但似乎《老子》是以道，與

有無為本根，以有無相生，反者道之動為

主軸，做為萬物變化關係論的骨幹之論，

此者或是本體論的，或宇宙論的，但其實

是《老子》之「道」論的。 

總而言之，萬物之變化是在道動之範

式內之變化，換言之，萬物恃道而生，得

德而畜，物得而形，勢推而成。萬物之變

化過程即是生、長、壯、老、滅而復歸於

道。 

萬物隨著之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反者道之動而變化。這「反」是萬物變化

的特色。反之特性則產生萬物變化的兩相

對性的兩端相反的推移運動，兩端皆倚伏

於對方之內而使其產生辯證式的變化。 

萬物最大的變化受道之有無相生之本

體變化的宰制，即是有與無。萬物自身之

變化是主體與附加體一整體的同一變化，

即是一物內所有之變化都是齊變，也就是

一起變化，而不是有前後牽連式的變化。

換言之：物之變，但其本體之有無之變化

影響一物之存在與否。其次萬物之變化受

道紀，道式之限制而有得一而成其本質之

變化。 

除此之外，萬物之量數、性質、狀態、

關係之變也隨著本體之變而一「齊」變化。

而在動靜之變即是一物所處環境之氛圍不

同而受其影響也不同，萬物在天道之支配

下即時間之變化，四時改易而在生、長、

壯、老、衰、亡有所變化，是故天道（時

間）、地道（空間）也有囿限萬物之功能。 

萬物之變雖是道生之，然而道生而不

有，為而不恃、長而弗宰，道於萬物是為

無為，輔萬物自然。故萬物變化之性是自

然無為。總之：萬物之變化與「道之動」

是息息相關的。 

 

十一、總結論 

由以上論述而觀之：道，在中國哲學

史之形上學方面最為根本，為重要的字。

從形成道之哲學定義的過程上而言之：人

生在天地之間在面臨宇宙萬物之中，總會

沈思天地萬物何所從來，而何所歸往，思

其所根源。此者即是究天地之理之本，通

古今事物之變，總萬物之多之所一，包涵

天地人之總體，求物化事變其所以然，明

所以知之方，人之所當行之路，此者，老

子統稱之曰「道」。此者哲學上稱之為形上

學之本根。由此言之：老子是中國形上學

的奠立者，其為後來中國形上學之所本。 

在《老子》中，老子對道之存有之證

是直觀的，是自證的，這是可以肯定的。

雖然，「道可道，非常道」，從人的認識論

上看，以人的認識有限性而言，「常道」難

以完全認知，獲得完全知「道」的知識，

所欲表述言之而出之道，由於各人的才性

資質，性別差異，言語不同而發展有別，

例如大象與老鼠，肚量不同，容受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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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食有差，是故有其各個有差別。言語與

意思不一，是故所言之道亦有所限囿與貧

困、缺失，是以常道難以盡知，亦難以盡

言，然而此者是在於認識論困難，而不是

形上學上存有與否的分判，是故，老子對

道之存有是絕對的肯定，而對道的認識是

模糊的難知，但絕不是懷疑論者。 

老子對道體的基本論證，建立在「有

物混成」的命題，老子對道體的絕對肯定

是「有」（Being）；其太素是「物」，樸，

即氣；其在式上為理型、理式；其所綱是

「紀」律；其變化在道動。氣質、理式、

動力相加，即是混，落實在天地，萬物人

事上即是「成」器。所以說「有物混成」

這是老子形上學的基本理型。老子是存有

論者，雖然其言有與無，《老子》所言有無

相生的相對待時的「無」並非真無而是萬

物層次存有性的「不自在」、「不在」的消

失、生死存亡，生死的另一面相。而道是

恆「有」，不生不死的自有自在者。是以從

道的變化而言，道是實有，涵涉有無兩面

向，有即無，無即有，「無」有「有」，「有」

有「無」，有無相生。道體為一，道為包括

宇宙萬物整體之「太一」，總而為一，總統

各別，一貫萬物，萬物各得其一，是一而

分殊，分殊歸一，月印萬川，一即多，多

即一；一而非多，多而非一。下及影響魏

晉玄學，這是以有無，一多為主的本體論

之發展。道體生序一二三至萬物，以氣為

質，授萬物之理使其「所以」，影響兩漢之

後的宇宙生成論。 

而在道之屬性，其有道相、道性、道

用、道紀、道動等。其在道相上的一，這

些對的內容涵義的認知是很重要的，影響

中國哲學的發展很大。分別言之： 

其在道相（道象）的部份，其所言一，

大，獨立不改，常，超然性，無極（無限）

性、普遍（一般）性、模糊性（惚恍、寂

寞、玄冥），影響道法家（齊法家）的法、

勢、術的統治之運作，兵家之用兵。這些

道象的描述，或常有受忽略，然而，卻是

事涉及中國政治哲學與認識論上不可或缺

的重要問題。 

所以說「有物混成」這是老子形上學

的基本理型。老子是存有論者，雖然其言

有與無，老子所言有無相生的相對待時的

「無」，並非真無而是萬物層次存有性的

「不自在」，「不在」的消失、生死、存亡

的另一面相。而道是恆「有」，不生不死的

自有自在者。是以從道的變而言，道是實

有，涵涉有無兩面向，有即無，無即有，「無」

有「有」，「有」有「無」，有無相生。 

其在道性道用方面上：求精與真，與

素樸，在其人生哲學、認識論皆有重要意

義，樸與無為之思想其在人生哲學，政治

治術，其潛在意義更是變化多端，影響深

遠。於自然上，其本義雖非指涉物理世界

之自然，因其義恍惚，有時指自然而然，

有時指自生自出之自然，有時指純真無虛

矯之自然，而後亦指與人文對立之自然，

這自然之觀念對後世影響很大。 

於物論而言：本文分辨「物」與「萬

物」之內涵，意義之差別而論述之。值得

注意的是，一般論述《老子》大都注意其

道、德之論，而忽略《老子》之「物論」，

其實其「物論」是非常豐富的。 

總而言之，研究《老子》所遇到的問

題是《老子》五千言，字少而意義精深，

字義模糊，難以確定，是以歷來註解、言

說、論述《老子》者，皆是執義有異，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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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方，難以確定《老子》本義之所在，

是以解說《老子》無標準、無本義，僅有

隨解釋者之根器、識見而詮釋之。如此而

言，學說無定論，是個大缺點。然而因其

文字惚恍，幻詭難測變化多端，如盧山之

雲霧，隨人想像，遂在老子之註解詮釋上，

各放異彩，本文綜合中西哲學而詮釋之，

聊備一格，管見而已，願拋磚而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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